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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１条 宗旨 

本法旨在鼓励、保护和利用发明,从而促进和技术发展,对其产业发

展作出贡献. 

 

第２条 定义 

本法使用的术语定义如下: 

(i)“发明” 是指利用自然法则在技术构思上的高度进步的创造. 

(ii)“专利发明”是指一项已经被授予专利权的发明. 

(iii)“实施”是指,是指以下任何一种行为: 

(a)制造、使用、转让、出租、进口,或者许诺转让或者出租 (包括

为转让或者出租而展示)专利产品的行为; 

(b)使用专利方法的行为; 

(c)除第 (b) 项中规定的行为外, 使用、转让、出租、进口，或者

许诺转让或者出租依照制造产品的专利方法而制造产品的行为. 

 

第３条 未成年人等的行为能力 

(１)除非通过法定代理人代理,未成年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

为能力人不得启动提交申请、请求审查或者任何其他与专利有关的

程序 (下称 “专利相关程序”). 但是, 未成年人、限制行为能力

人能够独立进行的法律行为,不适用本款的规定. 

(２)在由另一方当事人启动的任何与专利有关的审判和再审程序中,

第 (１)款所述的法定代理人无需家庭委员会的同意即可代理. 

(３)已删除. 

 

第４条 非法人的社团等 

非法人的社团或者基金会委托的代理人或者管理人可以以社团或者

基金会的名义请求审查专利申请,或者在审判或者再审中作为原告

或者被告出现. 

 

第５条 非居民的专利管理人 



(１)在韩国没有居所和营业所的人 (下称 “非居民”), 除其 (或

者如果是法人,其代表人)正旅居韩国外,不得依据本法或者根据本

法的法令,启动任何专利相关程序或者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提出

申诉.除非该人通过在韩国有居所或者营业所的代理人 (下称 “专

利管理人”)代理. 

(２)专利管理人在受托的权限范围内,依据本法或者根据本法的法

令,在与专利相关的所有程序和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提出的任何

申诉程序中代表委托人. 

(３)已删除. 

(４)已删除. 

 

第６条 代理权的范围 

除非有明确的授权,受在韩国有居所或者营业所的人指示向韩国特

许厅启动专利相关程序的代理人,不得修改、放弃或者撤回专利申

请,撤回延长专利权期限的登记申请,放弃专利权,撤回申诉, 撤回

动议 (motion), 根据第５５ (１) 条的规定提出或者撤回优先权

要求, 依据第１３２ 条之三请求审判或者委托分代理人. 

 

第７条 代理权的证明 

本法规定的代理人 (包括专利管理人), 向韩国特许厅启动专利相

关程序时,应提交代理权的书面证据. 

 

第７条之二 法定权利缺失下的认可 

没有行为能力的当事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或者缺少启动专利相关程

序的法定权能或者法定代理权的人,或者不当行使授权的人启动的

程序,予以认可的,被认可的程序视为从一开始就具有效力. 

 

第８条 代理权的继续 

代为启动专利相关程序的人的代理权在委托人死亡或者丧失法定资

格,委托人的法人资格因合并消灭、委托人的信托职权终止,法定代

理人死亡或者丧失法定资格,或者委托书修改或者消灭时不消灭. 

 



第９条 代理的独立 

启动专利有关程序的人指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代理人的,每一个代

理人都可以在韩国特许厅或者特许审判院 (Tribunal) 独立地代表

委托人. 

 

第１０条 代理人的更换等 

(１)韩国特许厅厅长或者审判长 (Presiding trial examiner)认

为启动专利相关程序的人不具有进行有关程序或者作出口头陈 述

等的资格,厅长或者审判长可以依职权指定代理人进行有关程序. 

(２)韩国特许厅厅长或者审判长认为代为他人启动专利相关程序的

代理人不具有进行有关程序或者作出口头陈述等的资格, 局长或者

审判长可以依职权更换代理人. 

(３)韩国特许厅厅长或者审判长在本条第 (１) 或者 (２) 款所述

的情况下可以指定专利律师进行有关程序. 

(４)韩国特许厅厅长或者审判长发布第 (１) 或者 (２) 款所述命

令后,对于在第 (１)或者 (２)款所述指定或者更换代理人前,由本

条第 (１)款所述启动专利相关程序的人或者由本条第(２)款所述

代理人在韩国特许厅或者知识产权审判院进行的行为,韩国特许厅

厅长或者审判长可宣布无效. 

 

第１１条 两人或者多人的代表 

(１)两人或者多人共同启动专利相关程序的,除非他们已经指定一

名共同代表人并将指定代表人通知韩国特许厅或者特许审判院,除

下列各项所列任一行为外,他们中的任何人都可以代表共同启动人: 

(i)修改、放弃或者撤回专利申请, 或者撤回延长专利权期限的登

记申请; 

(ii)撤回申诉;根据第５５ (１) 条规定要求优先权或者撤回优先

权要求; 

(iii)撤回请求书; 

(iv)依据第１３２条之三提出审判请求. 

(２)根据第 (１) 款指定共同代表人并通知韩国特许厅或者知识产

权审判院的,应当提交指定该代表人的书面证明. 



第１２条 民事诉讼法的比照适用 

尽管本法中有直接涉及代理人的规定,但民事程序法第一部分第２

节第４小节准予适用于本法中的代理人. 

 

第１３条 非居民的管辖地 

非居民指定专利管理人管理专利权或者与专利有关的其他权利的,

专利管理人的居所或者营业所视为非居民的居所或者营业所.没有

指定专利管理人的,韩国特许厅的所在地视为民事诉讼法第１１条

规定的财产所在地. 

 

第１４条 期间的计算 

本法或者根据本法制定的法令中的期间,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i)期间的第一日不计算在内,除非期间从晚上十二点开始; 

(ii)期间以月或者年表示的,按照历法计算; 

(iii)期间的起始与历法的月或者年的开始不一致的, 以其最后一

月的相应日的前一日为期间届满日;但是,在最后月份中没有相应日

的,期间于该最后月份的最后一日届满; 

(iv)完成专利相关程序的期限的最后一日是官方假日 (包括周六和

劳动节指定法指定的劳动节)的,期限于该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届

满. 

 

第１５条 期间的延长等 

(１)韩国特许厅厅长或者特许审判院院长为居住在偏远或者难以到

达地区的人的利益, 可以应请求或者依职权延长根据第 

１３２条之三要求审判的期限. 

(２)韩国特许厅厅长、特许审判院院长、审判长或者审查员,可以

应请求或者依职权缩短延长其根据本法指定的启动专利相关 程序

的期限.在此情况下,韩国特许厅厅长等应当决定一种不会 不合法

地损害相关程序当事人利益的缩短或者延长期间的方式. 

(３)审判长或者审查员可以应请求或者依职权改变其根据本法指定

的启动专利相关程序的日期. 

 



第１６条 程序的无效 

(１)根据第４６条被通知进行补正的人没有在指定的期间内进行补

正的,韩国特许厅厅长或者特许审判院院长可以认定专利相关程序

无效.但是,因没有缴纳第８２ (２) 条规定的审查请求费而被通知

进行补正的人没有缴纳审查请求费的,韩国特许厅厅长或者特许审

判院院长可以认定对专利申请说明书进行的修改无效. 

(２)根据第 (１)款被无效的专利相关程序, 如果延迟是由于不可

避免的原因造成的,韩国特许厅厅长或者特许审判院院长可以根据

被通知进行补正的人的请求撤销无效的处理,条件是这种请求于延

迟的理由消除之日的十四日内,并且在指定期限届满后的一年内提

出. 

 

第１７条 程序的后续完成 

启动专利相关程序的人由于不可避免的理由没有遵守第１３２ 

条之三规定的请求审判的期限或者第１８０ (１) 条规定的要求再

审的期限,其可以于理由消除之日起的十四日的期限内完成该程序,

但自指定期限届满后不得超过一年. 

 

第１８条 程序效力的继承 

专利相关程序或者其他专利相关权利的效力延及有权继承的人. 

 

第１９条 继承人对程序的继续 

在韩国特许厅或者特许审判院正在进行专利相关程序时,专利权或

者其他专利相关权利被转移的,韩国特许厅厅长或者审判长可以要

求权利继承人继续专利相关程序. 

 

第２０条 程序的中断 

有下列各项情况之一的,在韩国特许厅或者特许审判院进行的专利

相关程序中断,但被授权的代表人进行该程序的除外: 

(i)一方当事人死亡的; 

(ii)法人由于合并消失的; 

(iii)一方当事人丧失进行该程序能力的; 



(iv)一方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死亡或者丧失代理权的; 

(v)一方当事人通过托管给予托管人的授权终止的; 

(vi)第１１ (１)条规定的代表人死亡或者丧失资格的; 

(vii)具有特定资格以其自己或者他人的名义成为相关当事人，例

如破产案件中的管理人,丧失资格或者死亡的. 

 

第２１条 中断程序的恢复 

按照第２０条所述的方式中断在韩国特许厅或者特许审判院正在进

行的程序的,下列人可以恢复程序: 

(i)在第２０条第 (i) 项规定的情况下, 死者的继承人、遗产管理

人或者法律上授权进行该程序的其他人;但是,到继承权被放弃,继

承人不得恢复程序; 

(ii)在第２０条第 (ii)项规定的情况下,合并后新成立的法人或者

仍存在的法人;  

(iii)在第２０条第 (ii)和 (iv)项规定的情况下,当事人恢复了进

行必要程序的能力,或者成为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的任何人; 

(iv)在第２０条第 (v)项规定的情况下,新的托管人; 

(v)在第２０条第 (vi) 项规定的情况下, 新的代表人或者每位当

事人; 

(vi)在第２０条第 (vi)项规定的情况下,具有同样资格的人. 

 

第２２条 请求恢复 

(１)对方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根据第２０条中断的程序. 

(２)提出恢复根据第２０ 条中断的程序请求的, 韩国特许厅厅长

和审判长应当通知对方当事人. 

(３)韩国特许厅厅长或者审判官对恢复请求进行依职权审查后,认

为没有理由同意恢复根据第２０ 条中断的程序的, 应当决定驳回

请求. 

(４)在决定或者审判决定的经核准的副本发出后,韩国特许厅厅长

或者审判官应当根据恢复请求,决定是否允许恢复中断的程序. 

(５)第２１条中所述的人不恢复中断的程序的, 韩国特许厅厅长或

者审判官当依职权命令在指定的期限内恢复程序. 



（6）在根据第（5）款的规定指定的期限内没有提出恢复请求，则

则中断的程序在指定期限届满后的第一日视为恢复. 

(７)依据第 (６)项决定恢复中断程序的, 韩国特许厅厅长或者审

判长应当通知各方当事人. 

 

第２３条 程序的中止 

(１)韩国特许厅厅长或者审判官由于自然灾害或者其他不可避免的

情形不能履行职责的,则在韩国特许厅或者特许审判院进行的任何

一项程序中止,直至障碍消除. 

(２)一方当事人由于无限期的障碍不能进行在韩国特许厅或者特许

审判院进行的程序的,则韩国特许厅厅长或者审判官可以通过决定

中止.  

(３)韩国特许厅厅长或者审判官可以取消依据第 (２) 款发布的决

定. 

(４)根据第 (１)或者 (２)款中止程序的,或者根据第 (３)款取消

决定,韩国特许厅厅长或者审判长应当通知各方当事人. 

 

第２４条 中断或者中止的效力 

在韩国特许厅进行的专利相关程序的中断或者中止的,则暂停计算

期限,并且整个期限自通知继续或者恢复程序之日起再继续计算. 

 

第２５条 外国人的权利能力 

在韩国没有居住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除下列情形外,无权享有专利

权或者专利相关权利: 

(i)其所属国允许韩国国民在与本国国民相同的条件下享有专利权

或者专利相关权利; 

(ii)当韩国允许其所属国的国民享有专利权或者专利相关权利时,

其所属国允许韩国国民在与本国国民相同的条件下享有专利权或者

专利相关权利; 

(iii) 根据条约或者与条约有同等效力的法律文书 (下称“条

约”),可以享有专利权或者专利相关权利. 

 



第２６条 条约的效力 

条约中与专利相关的条款不同于本法的规定的,条约优先适用. 

 

第２７条 已删除 

 

第２８条 提交文件的生效日 

(１)依据本法或者依据根据本法制定的任何法令向韩国特许厅或者

特许审判院提交的申请文件、要求书或者其他文件 (在本条中包括

物品),生效日是它们被送到韩国特许厅或者特许审判院的日期. 

（2）通过邮件向韩国特许厅或者特许审判院提交的申请文件、要

求书或者其他文件的，邮戳日清晰的，它们被认为于邮政机构盖邮

戳的日期送达韩国特许厅或者特许审判院.邮戳日不清晰的,如果通

过收据能够确定邮件送交邮局的日期的,它们被认为于邮件送交邮

局的日期送到韩国特许厅或者特许审判院. 但是,本条不适用于通

过邮件提交«专利合作条约»第２条第(vii)款定义的国际申请 (下

称 “国际申请”) 以登记专利权和其他相关权利的书面申请. 

(３)已删除. 

(４)尽管有第 (１)和 (２)款的规定,关于邮件耽搁、邮件丢失或

者邮件服务中断时有关提交文件的具体事项由产业与资源部令规定. 

 

第２８条之二 识别号记载 

(１)启动产业与资源部令规定的专利相关程序的人 [已经根据第 

(２)或者 (３)款的规定给予了识别号的人除外] 应当向韩国特许

厅或者特许审判院申请识别号. 

(２)任何人申请第 (１) 款所述识别号的, 韩国特许厅厅长或者特

许审判院院长应当给予识别号并通知该人. 

(３)启动第 (１) 款规定的专利相关程序的人没有申请识别号的,

韩国特许厅厅长或者特许审判院院长应当依职权给予一个识别号并

通知该人. 

(４)根据第 (２)或者 (３)款给予了识别号的人启动专利相关程序,

应当在产业与资源部令规定的任何文件中记载自己的识别号.但是,

尽管有本法或者根据本法制定的法令,该人不得在该文件中记载居



住地 (如果是法人的话,是营业地). 

(５)第 (１)至 (４)款准予适用于启动专利相关程序的人的代理人. 

(６)请求给予识别号的申请、识别号的给予和通知或者其他必需事

项由产业与资源部令规定. 

 

第２８条之三 通过电子方式提交专利申请的程序 

(１)按照产业与资源部令规定的方法,启动专利相关程序的人可以

将依照本法提交给韩国特许厅厅长或者特许审判院院长的书面专利

申请或者其他文件转成电子文件,并可以通过通信网络或者软盘的

方式提交电子文件. 

(２)根据第 (１) 款提交的电子文件与依照本法提交的其他文件具

有相同的效力. 

(３)根据第 (１)款通过通信网络提交的电子文件的内容,提交人通

过通信网络确认了回执号的,视为与存储在韩国特许厅或者特许审

判院计算机系统上的签收的文件的内容相同. 

(４)可根据第 (１) 款通过电子方式提交的文件种类和提交的方法

或者其他必要事项,由产业与资源部令规定. 

 

第２８条之四 使用电子文件的报告和电子签名 

(１)拟以电子文件方式启动专利相关程序的人应当预先向韩国特许

厅厅长或者特许审判院院长报告想要使用电子文件,并附上用于确

认的电子签名. 

(２)根据第２８条之三提交的电子文件视为是附有第 (１) 款规定

的电子签名的人提交的. 

(３)根据第 (１) 款规定报告使用电子文件和签署电子签名的方法

的必要事项,由产业与资源部令规定. 

 

第２８条之五 通过通信网络的通知等 

(１)向根据第２８条之四第 (１)款报告想要使用电子文件的人发

出通知或者传送 (下称 “通知”)相关文件时,韩国特许厅厅长、

特许审判院院长、审判长、审判官、审查长或者审查官可以通过通

信网络进行. 



(２)根据第 (１) 款通过通信网络通知有关文件具有以书面方式通

知的同等效力. 

(３)第 (１)款所述有关文件的通知被储存在收到该通知的人的计

算机系统的文件中的,该通知视为与存储在韩国特许厅或者特许审

判院计算机系统的已传送文件的的内容相同. 

(４)根据第 (１) 款规定通过通信网络进行通知的类型和方法的必

要事项,由产业与资源部令规定. 

 

 

第二章 专利登记的条件和专利申请 
 

第２９条 专利登记的条件 

(１)具有工业实用性的发明是可被授予专利的,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除外: 

(i)在专利申请日前,在韩国或者外国已被公众知悉或者公然实施的

发明; 

(ii)在专利申请日前，记载于韩国或者外国的出版物中的发明，或

者通过总统法令规定的电子通信线路公开的发明. 

(２)尽管有第 (１)款的规定,如果第 (１) 款的每一项中所述的发

明在专利申请日前可以由发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容易地作出,

该发明不能授予专利权. 

(３)尽管有第 (１)款的规定, 如果提交申请的发明与已经公布或

者公告的另一项专利申请最初所附的说明书或者附图中描 述的发

明或者技术方案相同,或者与已经公告的实用新型注册申请相同,则

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但是,如果有关专利申请的发明人与另一专利申

请或者实用新型注册申请的发明人是同一人的, 或者在提交申请时

有关专利申请的申请人与该另一专利申请或者 实用新型注册申请

的申请人是同一人的,可被授予专利权. 

(４)在适用第 (３)项的规定时,如果该另一专利申请或者实用新型

注册申请是根据本法第１９９ (１)条视为专利申请或者根据实用

新型法第５１ (１) 条视为实用新型注册申请的一件国际申请[包

括根据本法第２１４ (４)条规定视为专利申请或者根据实用新型



法第７１ (４)条规定视为实用新型注册申请的国际申请],则 “申

请公布”理解为 “申请公布或者是 «专利合作条约»第２１条规定

的国际公布的内容”,和 “最初所附的说明书或者附图中描述的发

明或者技术方案” 理解为 “在国际申请日时国际申请的说明书、

权利要求书或者附图和译文中均描述的发明或者技术方案”.  

 

第３０条 不视为公知等的发明 

(１)有权获得专利的人在其发明出现下列情形之一之日起六个月内

提交专利申请的,在适用第２９条第 (１)款或者第 (２)款的规定

时,该发明视为不属于第２９条第 (１)款规定的例外情形: 

(i)有权获得专利的人自己导致其发明属于第２９ 条第 (１)款规

定的例外情形的;但是,专利申请根据条约或者法律在韩国 或者外

国被公布或者授权公告的,不适用本项规定; 

(ii)违背有权获得专利的人的意愿而使发明属于第29条第（1）款

规定的例外情形的; 

(iii)已删除. 

(２)想要利用第 (１)款第 (i) 项规定的人应当在提交专利申请时

向韩国特许厅厅长提交想要利用该条款的书面声明;该人还应当在

申请日起３０日内向韩国特许厅厅长提交证明有关事实的文件. 

 

第３１条 已删除 

 

第３２条 不授予专利的发明 

尽管有第２９ (１) 至 (２) 条的规定, 可能违反公共秩序或者道

德或者危害公共健康的发明,不授予专利权. 

 

第３３条 有权获得专利的人 

(１)作出发明的人或者其继受人有权依照本法获得专利.但 

  

者遗赠外不得获得专利. 

(２)两人或者多人共同作出的发明,他们有权共有专利. 

第３４条 无权之人提交的专利申请和对正当权利人的保护 



一件申请因为不是由第３３条第 (１)款规定的发明人或者有权获

得专利的继受人 (下称 “无权之人”) 提出而按照第６２ 条第 

(ii)项中的规定不能授予专利的, 则正当权利人后来提交的申请视

为是在无权人提交的申请的申请日时提交的.但正当权利人在无权

人提交的申请被驳回后超过３０ 日才提交申请的, 本条不适用. 

 

第３５条 授予无权之人的专利和对正当权利人的保护因为不

具有第３３条第 (１)款规定的获得专利的权利而按照第１３３条

第 (１)款第 (ii)项的规定撤销一件专利的决定成为终局的,则正

当权利人后来提交的申请被认为是在被无效的专利申请的申请日时

提交的.但是,在后申请是在先申请的公告日后超过两年或者在该审

判决定成为终局后超过３０日才提交的, 本条不适用. 

 

第３６条 先申请原则 

(１)涉及同样发明的两件或者两件以上申请是在不同的日期提交的,

只有具有较早申请日的专利申请的申请人可以获得该发明的专利. 

,(２)涉及同样发明的两件或者两件以上申请是在同日提交的专利.

达不成协商或者不可能进行协商的,所有的申请人都不能获得该发

明的专利. 

(３)一件专利申请与一件实用新型注册申请具有相同的主题,两件

申请是在不同日提交的,则比照适用第 (１) 款的规定.但是,如果

是同一日提交的,则比照适用第 (２)款的规定. 

(４)在适用第 (１)至 (３)款时,如果一件专利申请或者实用新型

注册申请被无效或者撤回,或者放弃,或者申请被驳回的决定或者裁

决生效的,则该专利申请被视为从来没有提交过.但是,如果驳回专

利申请或者实用新型注册申请的决定或者裁决是根据第 (２)款后

一句 [包括根据第 (３)款比照适用的情况] 作出而生效的,不适用

本规定. 

(５)为本条第 (１)款至第 (３)款之目的,如果一件专利申请或者

实用新型注册申请不是由发明人、技术方案完成人或者有权获得专

利或者实用新型注册的继受人提出的,则该专利申请或者实用新型

注册申请被认为从来没有提交过. 



 (６)适用第 (２)款规定时, 韩国特许厅厅长应当通知申请人在指

定的期限内报告协商的结果.如果在指定的期限内没有向韩国特许

厅厅长提交报告, 则认为申请人没有达成第 (２) 款意义上的协商. 

 

第３７条 获得专利的权利的转让等 

(１)获得专利的权利可以转让. 

(２)获得专利的权利不得作为质押的标的. 

(３)专利权共有的,未经其他共有人的同意,共有人不得转让其份额. 

 

第３８条 获得专利的权利的继受 

(１)除非有权继受人提交了专利申请,否则继受人在提交专利申请

前对获得专利权利的继受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２)通过继受从同一人那里得到对同一发明获得专利的权利，并以

该权利为基础同日提出两件或者两件以上申请的，除所有专利申请

人之间协商后选定的人外,任何人对获得专利权利的继受不具有效

力. 

(３)通过继受从同一人那里得到对同一发明和技术方案的获得专利

和实用新型注册的权利,并以此为基础同日提出一件专利申请和一

件实用新型注册申请的,第 (２)款的规定同样适用. 

(４)除遗产或者其他概括继承外,如果不提交变更申请人的通知,则

在专利申请提交后对获得专利权利的继受不发生效力. 

(５)通过遗产或者其他概括继承获得专利的权利的,继承人应当立

即通知韩国特许厅厅长. 

(６)通过继受从同一人那里得到的同一发明,以获得该发明的专利

的权利为基础于同日提交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申请人变更的通知的,

除所有提交通知的人协商后选定的人外,任何人提交的通知都没有

效力. 

(７)在第 (２)、(３) 或者 (６) 款规定的情况下,第３６ (６)条

的规定准予适用. 

 

第３９条 已删除 

 



第４０条 已删除 

 

第４１条 为国防需要的发明等 

(１)如果一项发明为国防所必需,政府可以命令发明人、申请人或

者代理人不得向有关外国提交该发明的专利申请或者对该发明保密.

但是,如果这些人得到了政府的允许,他们可以向外国提交申请. 

(２)如果一项向韩国特许厅提交的发明被认为为国防所必需，政府

可以拒绝授予专利，并且为国防的原因如在战争、事变或者其他类

似紧急情况时,可以征用获得专利的权利. 

(３)政府应对根据第 (１) 款的规定禁止向外国提交专利申请或者

保守秘密而造成的损失给予合理补偿. 

(４)根据第 (２) 款的规定不授予专利或者征用获得专利的权利的,

政府应给予合理补偿. 

(５)违反根据第 (１) 款的规定禁止向外国提交专利申请或者保守

秘密的命令的人,其就发明获得专利的权利被视为放弃. 

(６)违反根据第 (１)款的规定保守秘密的命令的人,其享有的要求

给付由于保守秘密而导致损失的补偿的权利被认为放弃. 

(７)根据第 (１)款的规定禁止向外国提交专利申请、保守秘密的

审判,或者根据第 (２)至 (４)款的规定征用获得专利的权利或者

给付补偿金的审判,有关这种程序的具体事宜,由总统法令规定. 

 

第４２条 专利申请 

（1）寻求注册专利的人应当向韩国特许厅厅长提交专利申请，记

载以下事项: 

(i)申请人的姓名和地址 (如果是法人的, 法人名称和营业地); 

(ii)有代理人的,代理人的姓名、住所或者营业地址 (代理人为专

利代理机构的,代理机构的名称、地址和指定的专利律师的姓名); 

(iii)已删除; 

(iv)发明名称; 

(v)发明人的姓名和地址; 

(vi)已删除. 

(２)根据第 (１)款提交的专利申请, 必须附有摘要、附图（必要



时)和记载有以下内容的说明书: 

(i)发明名称; 

(ii)附图的简要说明; 

(iii)发明详述; 

(iv)一项或者多项专利权利要求. 

(３)第 (２)款第 (iii) 项规定的发明详述必须按照产业与资源部

令规定的方式对发明作出清楚、详尽的说明,以使发明所属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可以容易地实施发明. 

(４)第 (２)款第 (iv) 项规定的权利要求书必须采用一项或者多

项权利要求 (下称 “权利要求”)的方式记述要求保护的内容,并

且权利要求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i)权利要求必须得到发明详述的支持; 

(ii)权利要求必须清楚和简要地限定发明. 

(iii)已删除. 

(５)尽管有第 (２)款的规定,专利申请人在提交申请时可以在说明

书中省略第 (２)款第 (iv)项规定的权利要求.在此情况下,申请人

应当在下列期限之一结束前修改说明书以增加权利要求: 

(i)第６４条第 (１)款规定的任何日期起一年零六个月届满之日; 

(ii)在本款第(i)项规定的期限届满前，根据第60条第（3）款对审

查请求发出通知之日起3个月届满之日[但是,如果通知是在第６４

条第 (１)款规定的任何日期起一年零三个月之后发出的,则从该日

起一年零六个月届满之日]. 

(６)根据第 (２) 款第 (iv) 项的规定说明权利要求的, 申请人应

当声明限定该发明的必要因素,如结构、功能、材料以及他们的结

合,以澄清要求保护的内容. 

(７)申请人提交了专利申请,但未在第 (５) 款第 (i) 项或者第 

(ii)项规定的期限内修改说明书以增加专利权利要求的,该申请在

相关期限届满时视为被撤回. 

(８)关于第 (２) 款第 (iv) 项规定的权利要求的撰写的必要事项

由总统令规定. 

(９)关于第 (２) 款规定的摘要的撰写的必要事项由产业与资源部

令规定. 



第４３条 摘要 

第４２条第 (２)款规定的摘要不得被解释为限定要求保护的发明

的范围,仅用于提供技术信息. 

 

第４４条 共同申请 

获得专利的权利根据第３３ (２) 条的规定共有的, 共有人应当共

同提出专利申请. 

 

第４５条 一件专利申请的范围 

(１)一件专利申请只能涉及一项发明.但是,构成一个总的发明构思

的一组发明,可以成为一件专利申请的主题. 

(２)第 (１)款规定的一件专利申请的条件由总统令规定. 

 

第４６条 程序的补正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韩国特许厅厅长或者特许审判院院长应当命令

在指定的期限内对专利相关程序进行补正: 

(i)程序不符合第３条第 (１)款或者第６条规定的; 

(ii)程序不符合本法或者总统令规定的形式的; 

(iii)未缴纳第８２条规定的的费用. 

 

第４７条 专利申请的修改 

(１)在第４２条第 (５)款任何一项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审查官根据

第６６条发出授予专利权决定的核准副本之前, 申请人可以修改专

利申请的说明书或者附图.但是,在下列情形下,如果申请人作出修

改,则该修改必须在下列各项中规定的期限内提出: 

(i)申请人第一次收到第６３ 条规定的拒绝理由通知书 (下称 

“拒绝理由通知书”),或者收到不属于第 (ii)项规定的拒绝理由

通知书的情况下,期限是指定的对该通知书提交意见陈述书期限; 

(ii)申请人收到的通知书是拒绝其在答复根据第 (１) 款发出的拒

绝理由通知书时所作修改的情况下,期限是对该通知书提交意见陈

述书的期限;或者, 

(iii)申请人根据第１３２ 条之三对拒绝专利的决定不服请求审判



的情况下,期限是请求提交日后３０日内. 

(２)根据第 (１)款规定对说明书或者附图的修改, 必须在原始申

请文件的说明书或者附图记载内容的范围内. 

(３)根据第 (１)款第 (ii) 和 (iii) 项规定对权利要求的修改必

须限制在下列各项任一项规定的范围内，并且，根据第(iii)项作

出的修改, 必须限于审查官在拒绝理由通知书中指出的范围内: 

(i)缩小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ii)修改笔误;或者 

(iii)澄清含糊不清的描述. 

(４)在第１ 款第 (ii) 和 (iii) 项指定的期限内作出的修改必须

满足以下条件: 

(i)对说明书或者附图的修改不得实质上扩大或者改变权利要求的

范围; 

(ii)修改后,权利要求中记载的主题必须是提交专利申请时可授予

专利的. 

 

第４８条  已删除 

 

第４９条  已删除 

 

第５０条  已删除 

 

第５１条 修改的驳回 

(１)如果根据第４７ (１) (ii) 条的修改被认为违反了第４７条

第 (２)至 (４)款的规定,审查员应当以决定形式驳回修改. 

(２)根据第 (１) 款驳回修改的决定必须书面作出并说明决定的理

由. 

（3）除根据第132条之三对最终驳回专利不服提出的申诉外，对根

据第 (１)款作出的驳回决定不服的,不得提出申诉. 

 

第５２条 分案申请 

(１)提交的一件专利申请中包括两项或者两项以上发明的,申请人



可以在第４７ (１)条规定的修改期限内将该申请分成两件或者两

件以上申请. 

(２)根据第 (１) 款分出的专利申请 (下称 “分案申请”)被认为

是在原专利申请提交时提出的.但是,当下列各项任一项 适用于分

案申请时,则分案申请被认为是在该分案申请提交时提交的: 

(i)因为分案申请属于本法第２９ (３) 条规定的另一专利申请或

者实用新型法第５ (３) 条规定的专利申请, 而适用本法第 ２９ 

(３)条或者实用新型法第５ (３)条的; 

(ii)适用本法第３０ (２)条; 

(iii)适用本法第５４ (３)条; 

(iv)适用本法第５５ (２)条. 

(３)根据第 (１) 款提交分案申请的人应当说明分案申请的目的和

构成分案基础的专利申请. 

(４)提交分案申请的, 根据第５４ 条要求优先权的人应当在提交

分案申请的三个月内向韩国特许厅厅长提交第５４ 条第 (４)款中

规定的文件,而不管第５４条第 (５)款中规定的期限. 

 

第５３条 转换申请 

(１)申请实用新型注册的人可以在原实用新型注册申请说明书和附

图记载内容的范围内转换为一件专利申请.但是,申请人在收到拒绝

注册的最初决定的核准副本之日期３０ 日后不得转换该申请. 

(２)根据本条第 (１) 款转换的申请 (下称 “转换申请”)视为在

实用新型注册申请的申请日提交,除非其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 

(i)因为专利申请属于本法第２９ (３) 条规定的另一专利申请或

者实用新型法第５ (３) 条规定的专利申请, 而适用本法第２９ 

(３)条或者实用新型法第５ (３)条的; 

(ii)适用本法第３０ (２)条; 

(iii)适用本法第５４ (３)条;或者 

(iv)适用本法第５５ (２)条. 

(３)根据第 (１) 款提交转换申请的人应当表明转换的意图和并指

明构成转换基础的实用新型注册申请. 

(４)构成转换申请的基础的实用新型注册申请视为在提交转换申请



时被撤回. 

(５)本法第１３２条之三规定的期限,根据比照适用于实用新型法

第３条的本法第１５ 条第 (１) 款被延长的, 本条第 (１) 款但

书中规定的３０日根据本法第１５条第 (１)款作相应延长. 

(６)提交转换申请的, 根据第５４ 条要求优先权的人应当在提交

转换申请的三个月内向韩国特许厅厅长提交第５４ 条第 (４)款中

规定的文件,而不管第５４条第 (５)款的规定. 

 

第５４条 根据条约的优先权要求 

(１)根据条约承认韩国国民提交的专利申请的优先权的国家的国民,

以在该国或者承认条约的另一国家中同一发明的较早申请为基础在

韩国要求专利申请的优先权的,在外国的在先申请的申请日被认为

是第２９条和第３６条规定的在韩国的申请日.在向根据条约承认

韩国国民提交的专利申请的优先权的国家提交专利申请的韩国国民,

以在该国的同一发明的在先申请为基础在韩国要求专利申请的优先

权的,本条同样适用. 

(２)根据第 (１) 款要求优先权的人应当自在先申请的申请日起一

年内提交要求优先权的专利申请. 

(３)根据第 (１) 款要求优先权的人应当在向韩国提交的专利申请 

文件中明确其优先权要求、在先申请的国家名称和申请日. 

(４)根据第 (３) 款要求优先权的人应当在向韩国特许厅厅长提交

本款第 (i)项规定的文件或者第 (ii) 项中规定的书面声明.但是,

第 (ii)项中所述的书面声明只有在该国是产业和资源部令中规定

的国家时才必须提交: 

(i)记载有在先申请的申请日的书面声明,以及经在先申请国家的政

府证明的说明书和附图的副本;或者 

(ii)记载有在在先申请国家提交的在先申请的申请号的书面声明. 

(５)第 (４)款规定的文件必须在下列各项中规定的最早日期的一

年零四个月内提交: 

(i)在条约成员国第一次提交申请的日期; 

(ii)如果一件专利申请含有第５５ (１) 条规定的其他优先权要求,

作为要求优先权基础的在先申请的申请日;或者 



(iii)如果一件专利申请含有第（3）款规定的其他优先权要求，作

为要求优先权基础的该申请的申请日. 

(６)根据第 (３)款要求优先权的人在第 (５) 款规定的期限内没

有提交第 (４)款规定的文件的,优先权的要求失效. 

(７)根据第 (１)款能够要求优先权并符合第 (２) 款规定条件的

人可以在第 (５) 款规定的最早日期的一年零四个月内改正或者增

加优先权要求. 

 

第５５条 以专利申请等为基础的优先权要求 

(１)专利申请人可以对其在在先的专利申请或者实用新型注册申请 

(下称 “在先申请”)中要求保护的发明要求优先权,其中所述要求

保护的发明是在在先申请原始说明书或者附图中公开的发明,且该

专利申请人是对该在先申请有权获得专利或者实用新型注册的人,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i)有关专利申请是在在先申请的申请日后超过一年提出的; 

(ii)在先申请是本法第５２条第 (２)款规定的分案申请 (包括根

据实用新型法第１１条本条比照适用的情况) 或者本法第５３条或

者实用新型法第１０条规定的转换申请; 

(iii)专利申请提交时, 在先申请已被放弃、无效、撤回或者驳回

的; 

(iv)针对在先申请, 审查官作出的授权或者驳回决定或者审判决定

已成终局;或者, 

(v)已删除. 

(２)根据第 (１) 款要求优先权的人应当随专利申请的同时作出声

明,并在专利申请文件中注明在先申请. 

(３)如果包含第 (１) 款规定的优先权要求的专利申请记载了作为

优先权基础的在先申请的原说明书或者附图中公开的发明,则该专

利申请被认为是在本法第２９条第 (１) 款或者第 (２)款,和第２

９条第 (３)款 (主句)、第３０条第 (１) 款、第３６条第 (１)

款至第 (３)款、第４７条第 (４)款第 (ii) 项、第９６条第 (１)

款第 (iii) 项、第 ９８ 条、第 １０３ 条、第 １０５ 条第 

(１)款和第 (２)款、第１２９条和第１３６条第 (４)款 [包括那



些准予适用第１３３条之二 (３)规定的情形],实用新型法第８条

第 (３)款至第 (４)款和第３９条,或者外观设计法第４５条和第

５２条第(３)款中规定的在先申请的申请日时提交的.但是,对那些

在提交申请时提交的要求了在先申请的优先权,且在先申请含有本

条第 (１)款规定或者 «巴黎公约» 第４D (１) 条规定的优先权要

求的申请的说明书或者附图中公开的发明不予以适用. 

(４)对于在含有第 (１) 款规定的优先权要求的专利申请原说明书

或者附图中公开的,并且也在作为要求优先权基础的在先申请的原

说明书或者附图中公开的发明 [不包括那些在提交申请时要求了在

先申请优先权的申请的说明书或者附图中公开的发明,并且该在先

申请含有本条第 (１) 款规定或者 «巴黎公约»第4D (１)条规定的

优先权要求], 当专利权登记公告或者专利申请公布的时候,则在先

申请的公布视为本法第２９ (３) 条主句和实用新型法第５ (３) 

主句规定的公开. 在这种情况下, 在先申请是依据本法第１９９ 

(１) 条规定被视为专利申请或者依据实用新型法第５７ (１) 条

被视为实用新型注册申请的国际申请的(包括依据本法第２１４ 

(４) 条或者依据实用新型法第７１ (４) 条的规定被视为专利申

请或者实用新型注册申请的国际申请), 本法第２９条第 (４)款中

规定的 “在国际申请日时国际申请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或者附

图和译文中均描述的发明或者技术方案” 理解为 “国际申请日时

国际申请的说明书、权利要求 (书) 或者附图中描述的发明或者技

术方案”. 

(５)有资格根据第 (１)项要求优先权并符合第 (２) 款规定条件

的人在在先申请申请日 (如果存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在先申请的,

最早的申请日)的一年零四个月内可以修该或者增加优先权要求. 

 

第５６条 在先申请的撤回等 

(１)根据第５５条第 (１)款提交了要求在先申请的优先权的专利

申请,当要求一件在先实用新型注册申请的优先权时,以及当自在先

专利申请的申请日后超过一年零三个月时,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

先申请被认为撤回: 

(i)较早申请被放弃、无效、撤回或者驳回; 



(ii)关于专利性的决定或者驳回申请的审判决定成为终局的; 

(iii)以该在先申请为基础的有关优先权要求被撤回. 

(iv)已删除. 

(２)含有第５５条第 (１)款规定的优先权要求的专利申请的申请

人自在先申请的申请日后超过一年零三个月的,不得撤回优先权要

求. 

(３)含有第５５条第 (１)款规定的优先权要求的专利申请在自在

先申请的申请日起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被撤回的,优先权要求被

认为同时撤回. 

 

 

第三章 审 查 
 

第５７条 审查员的审查 

(１)韩国特许厅厅长应当通过审查员对专利申请进行审查. 

(２)审查员资格由总统法令规定. 

 

第５８条 现有技术的检索等 

(１)如果认为审查程序需要,韩国特许厅厅长可以指定一个专门的

检索机构,并要求其检索现有技术、给予国际专利分类号以及履行

总统令规定的其他职责. 

(２)如果认为审查程序需要,韩国特许厅厅长可以请求得到某一政

府机构、有关技术的专门组织或者在专利事务方面具有渊博知识和

经验的专家的合作和建议,并可以在韩国特许厅的预算限度内为这

种合作和建议向他们支付补助和费用. 

(３)关于第 (１) 款规定的指定专门检索机构的必要事宜,如指定

的标准、与现有技术检索和给予国际专利分类号相关的实 施程序,

由总统法令规定. 

 

第５８条之二 专门检索机构指定的取消 

(１)专门检索机构具有下列第 (i) 项情形的, 韩国特许厅厅长可

以取消对该专门检索机构的指定;此外,如果该专门检索机构有第 



(ii)情形的,韩国特许厅厅长可以取消对该专门检索机构的指定或

者命令其在指定的六个月期限内停业: 

(i)检索机构是通过欺诈或者不公平的方式得到指定的;或者 

(ii)不符合第５８条第 (３)款规定的指定的标准. 

(２)韩国特许厅厅长应当在拟取消对专门检索机构的指定前举行公

开听证会. 

(３)关于取消专门检索机构或者责令其停业的标准和程序由产业与

资源部令规定. 

 

第５９条 专利申请的审查请求 

(１)只有当有人提交审查的请求时才对专利申请进行审查. 

(２)提交专利申请的,可以自该申请的申请日起５年内请求韩国特

许厅厅长对专利申请进行审查.但是,专利申请人只有在申请中附加

了一项或者多项权利要求后才可以请求审查. 

（3）对于第52条第（2）款规定的分案申请和第53条第（2）款规

定的转换申请, 即使在第 (２) 款规定的期限届满后, 在自分案申

请或者转换申请的申请日起的３０日内可以请求审查. 

(４)审查请求不得撤回. 

(５)如果在第 (２)或者第 (３)款规定的期限内没有提出审查的请

求,则有关专利申请被认为撤回. 

 

第６０条 审查请求的程序 

(１)请求对申请进行审查的人应当向韩国特许厅厅长提交书面请求,

写明以下各项: 

(i)提出请求的人的姓名和地址 (如果是法人的, 法人名称和营业

地); 

(ii)已删除; 

(iii)对提出审查请求的专利申请的确认. 

(２)如果审查请求是在专利申请公布前提出的,韩国特许厅厅长应

当在公开申请时在 «专利公报»上公开该审查请求的要点;如果审查

请求是在专利申请公布后提出的, 韩国特许厅厅长应当立即在 «专

利公报»上公开该审查请求的要点. 



(３)如果审查请求是申请人外的其他人提出的,韩国特许厅厅长应

当通知申请人. 

 

第６１条 优先审查 

如果申请属于以下各项规定情形之一的,韩国特许厅厅长可以指示

审查员对该申请优先于另一申请进行审查: 

(i)在申请公布后,申请人之外的人被认为已在商业上和工业上实施

专利申请中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 

(ii)按照总统法令的规定,对该专利申请紧急处理被认为是需要的. 

 

第６２条 拒绝授权的决定 

有下列理由之一 (下称 “拒绝理由”)的,审查员应当驳回专利申

请: 

(i)根据第２５条、第２９条、第３１条、第３２条、第３６ (１) 

至 (３)款或者第４４条的规定,发明是不可授予专利的; 

(ii)申请是由不具有第３３ (１) 条规定的获得专利权利的人提交

的,或者根据第３３ (１)条的但书发明是不可授予专利的; 

(iii)申请违反一项条约规定的; 

(iv) 申请不符合第４２ 条第 (３) 款、第 (４) 款或者第４５条

规定的条件;或者, 

(v)申请的修改超出了第４７条第 (２)款规定的范围; 

(vi)分案申请超出第５２条第 (１)款规定的范围; 

(vii)转换申请超出了第５３条第 (１)款规定的范围. 

 

第６３条 拒绝理由的通知 

(１)根据第６２条拒绝授权的审查员应当将拒绝的理由通知申请人

并给予申请人在指定的期限内提交书面陈述意见的机会. 但是,如

果审查员要根据第５１ 条第 (１) 款关于适用第４７ (１)(ii)条

的规定作出拒绝决定的,不适用本条. 

(２)一项专利申请有两项或者两项以上权利要求的,审查官在根据

本条第 (１) 款主体部分的规定通知申请人拒绝时, 应当指明哪些

权利要求被拒绝,并对每项被拒绝的权利要求阐述具体的理由. 



第６３条之二 有关专利申请的信息的提供 

专利申请提交后,任何人可向韩国特许厅厅长提供关于驳回专利申

请的理由的信息和证据.但是,不符合第４２条第 (８) 款和第４５

条规定的要求的,本规定不予适用.  

 

第６４条 申请的公布 

(１)依据产业资源部令,自下列任一项规定的日期起一年零六个月

后,或者根据申请人的请求在规定日期的一年零六个月内,韩国特许

厅厅长应当在专利公报上公布专利申请;但是,如果申请根据第４２ 

条第 (５) 款的第一句 (不包括该段的各项),该申请的说明书没有

包括权利要求, 或者已经根据第 ８７ 条第(３)款的规定专利的注

册已经公告的,本条不适用: 

(i)专利申请包括有第54条第（1）款规定的优先权要求的，该优先

权日; 

(ii)专利申请包含有第５５ 条第 (１) 款规定的优先权要求的第

55(１)条中规定的在先申请的申请日; 

(iii)在一件专利申请中根据第５４条第 (１) 款或者第５５条第 

(１)款作为优先权基础的是两项或者两项以上申请的, 该两项或者

两项以上申请的申请日中最早的申请日; 

(iv)专利申请不属于前述第 (i) 至 (iii) 项中任一项的,该专利

申请的申请日. 

(２)已删除. 

(３)第８７ (４)条比照适用于根据第 (１)款对专利申请的公布. 

(４)为第 (１)款规定的公布专利申请之目的, 在专利公报上公布

的事项由总统法令规定. 

 

第６５条 申请公布的效力 

(１)申请公布后,申请人可以向在商业或者工业上实施该申请中的

发明的人发出书面警告,声明已就该发明提交了专利申请. 

(２)在商业或者工业上实施该申请中的发明的人,在其已被按照第 

(１)款的规定警告后或者在其知道发明已被公布后, 申请人可以要

求该人支付赔偿,数额是在警告日或者该人知道该专利申请被公布



的日期到专利权的登记日期间,申请人对实施发明应当正常收到的

数额. 

(３)第 (２)款规定的要求赔偿的权利只能在专利权登记后行使. 

（４)行使第 (２) 款规定的要求赔偿的权利不妨碍专利权的行使. 

(５)本法第１２７条、第１２９条和第１３２条或者民法第７６０

条和第７６６条比照适用于第 (３)款规定的要求赔偿的权利的行

使.在此情况下,民法第７６６ 条第 (１) 款中 “受害人或者他的

法定代理人知道损害和造成损害的人的身份的时间” 理解为 “有

关专利权的登记日”. 

(６)专利申请公布后该申请被放弃、无效或者撤回,或者驳回决定

或者第１３３ 条 [除第１３３ 条第 (１) 款第 (iv) 项的规定外]

规定的无效专利的决定成为终局的, 第 (２) 款规定的权利被视为

自始即不存在. 

 

第６６条 授予专利权的决定 

审查员没有发现拒绝授权的理由的,审查员应当授予专利权. 

 

第６７条 专利性决定的形式 

(１)授予或者拒绝授权的决定 (下称 “专利性决定”) 必须书面

作出并说明决定的理由. 

(２)作出专利性决定的,韩国特许厅厅长应当将决定的核准副本送

达给专利申请人. 

 

第６８条 有关审判的条款比照适用于审查 

第１４８条第 (i)至 (v)和 (vii) 项比照适用于专利申请的审查. 

 

第６９条  已删除 

 

第７０条  已删除 

 

第７１条  已删除 

 



第７２条  已删除 

 

第７３条  已删除 

 

第７４条  已删除 

 

第７５条  已删除 

 

第７６条 已删除 

 

第７７条 已删除 

 

第７８条 审查或者诉讼审理的中止 

(１)如果需要,专利申请的审查程序可以中止,直到审判决定成为最

终的或者诉讼审理完成. 

(２)如果需要,法院可以中止审判,直到审查员就专利申请作出的决

定成为最终的. 

(３)对根据第 (１)和 (２)项规定的中止,不得提出申诉. 

 

第７８条之二 已删除. 

 

 

第四章 专利费和专利登记等 
 

第７９条 专利费 

(１)专利权人或者根据第８７条第 (１)款要求登记专利权的人应

当缴纳专利费. 

(２)第 (１)款规定的专利费以及缴纳的期限、方法和其他必要事

项由产业与资源部令规定. 

 

第８０条 利害关系人缴纳专利费 

(１)不管有责任缴纳专利费的人的意图,任何利害关系人可以缴纳



专利费. 

(２)根据第 (１) 款规定缴纳专利费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在有缴纳责

任的人受益的范围内要求付还费用. 

 

第８１条 专利费的迟缴等 

(１)专利权人或者要求登记专利权的人在第７９ (２) 条规定的缴

纳期限届满后,可在六个月期限缴纳延迟专利费. 

(２)根据第 (１)款迟缴专利费的,必须缴纳两倍专利费. 

(３)专利权人或者要求登记专利权的人在第 (１) 款规定的期限内

没有缴纳附加专利费的 (或者,在第８１条之二 (２) 款指定的补

缴缴纳期限未届满但延迟缴纳的期限已届满时,在补缴缴纳期限内

没有缴纳不足部分专利费的), 则要求登记专利权的人的专利申请

即被视为放弃,专利权人的专利权被视为终止. 

 

第８１条之二 专利费的补缴 

(１)专利权人或者要求登记专利权的人未在第７９ (２) 或者 ８

１ (１)条规定的缴纳期限内缴纳了部分专利费的, 韩国特许厅厅

长应命令补缴不足部分. 

(２)根据第 (１) 款被命令补缴不足部分的人应当在收到命令的日

期后一个月内缴纳专利费的不足部分. 

(３)当缴纳不足部分有下列各项情形之一的, 根据第 (２)款缴纳

不足部分的人应当缴纳的数额是不足部分的两倍: 

(i)在第７９ (２)条规定的缴纳期限届满后缴纳不足部分的; 

或者 

(ii)在第８１ (１)条规定的延迟缴纳期限届满后缴纳专利费 

不足部分的. 

 

第８１条之三  延迟缴纳专利费或者补缴专利费的专利申请和专利

权的恢复等 

(１)专利权人或者要求登记专利权的人由于不可避免的原因在第８

１ (１)条规定的延迟缴纳期限内没有缴纳专利费或者在第８１条

之二第 (２)款规定的补缴的期限内没有补缴不足部分费用的,可以



在耽误理由消除之日起十四日内缴纳延迟专利费或者不足部分,但

不迟于延迟缴费的期限或者补缴的期限届满日 (以后届满为准)后

六个月. 

(２)尽管有第８１条第 (３) 款的规定, 根据第 (１) 款已缴纳延

迟专利费或者补缴专利费不足部分的人不视为放弃专利申请,并且

有 关 专 利 权 被 视 为 至 缴 纳 专 利 费 的 期 限 届 满 

时 一 直存在. 

(３)因为未在第８１条第 (１)款规定的延迟缴纳期限内缴纳专利

费或者未在第８１条之二第 (２)款规定的补缴期限内补缴不足部

分费用,导致已被实施的专利发明的专利权被终止的,专利权人在延

迟缴纳期限或者补缴期限届满后３ 个月内缴纳第７９ 条规定费用

的两倍数额的,可申请恢复其专利权.在此情况下,专利权视为从缴

费期限届满时回溯恢复. 

(４)根据第 (２)款或者第 (３)款恢复的专利申请或者专利权的效

力不延及他人在专利费延迟缴纳期限届满日至缴纳专利费或者补缴

不足部分之日期间 (下称 “限制效力的期间”) 他人对专利发明

的实施行为. 

(５)在限制效力的期间内,在韩国商业或者工业上善意实施或者准

备实施与根据第 (２)款或者第 (３)款恢复的专利申请或者专利权

有关的发明的人,在发明目的或者该人实施或者准备实施有关发明

的业务目的范围内,有权得到与该专利申请或者专利权有关的发明

的非独占许可. 

(６)依据第 (４) 款被给予非独占许可的人应当向专利权人或者其

独占被许可人支付合理的补偿费. 

 

第８２条 手续费 

(１)启动专利相关程序的人应缴纳手续费. 

(２)申请人以外的人提出审查请求后,因为修改说明书增加权利要

求数量的,申请人应根据相应增加的权利要求的数目缴纳审查请求

费. 

(３)第 (１)款规定的手续费、缴纳方法和期限和其他必要事项由

产业与资源部令规定. 



第８３条 专利费或者手续费的减免 

(１)尽管有第７９条和第８２条的规定,在以下情况下韩国特许厅

厅长应免除专利费或者手续费: 

(i)国家拥有的专利申请或者专利权的手续费或者专利费; 

或者 

(ii)与根据第１３３条第 (１)款、第１３４条第 (１) 款或者第  

１３７条第 (１)款由审查员提出无效审判请求有关的费用. 

(２)尽管有第７９条和第８２条的规定,涉及国民基本生活保障法

第５条规定的人或者产业与资源部令规定的人的发明而提交的专利

申请的,韩国特许厅厅长可以减免商务、产业和能源部令规定的费

用,以及前三年的专利登记费. 

利用减免专利费或者官费的第 (２) 款规定的人应当向韩国特许厅

厅长提交产业与资源部令规定的文件. 

 

第８４条 专利费等的退还 

(１)已经缴纳的专利费和手续费不予退还,当下列情况下由缴纳人

提出请求的除外: 

(i)错缴的专利费或者手续费; 

(ii)无效专利的决定生效当年之后相应几年专利费部分;或者 

(iii)无效专利延期登记的决定生效当年之后相应几年专利费部分; 

(iv)在申请日后１个月内被撤回或者放弃的专利申请的申请费或者

审查请求费 (不包括分案申请、转换申请或者优先审查请求). 

(２)对第 (１)款规定的任何情况下错缴的专利费或者手续费,韩国

特许厅厅长应当向缴纳专利费和手续费的一方发出通知. 

(３)任何人在收到第 (２) 款所述通知超过三年后, 不得根据第 

(１)款的但书请求退款. 

 

第８５条 专利登记簿 

(１)韩国特许厅厅长应在韩国特许厅保存专利登记簿并登记以下事

项: 

(i)专利权的确立、转移、终止、恢复、处置限制或者专利权期限

的延长; 



(ii)独占或者非独占许可的确立、维持、转移、变更、消灭或者处

置限制; 

(iii)专利权或者独占或者非独占许可权质押的确立、转移、变更、

消灭、或者处置限制. 

(２)第 (１)款规定的专利登记簿的全部或者部分可以储存在磁带

等上. 

(３)第 (１)款或者第 (２)款中没有规定的与登记事项、程序等有

关的必需的信息,由总统令规定. 

(４)专利申请说明书和附图以及总统令规定的其他文件被认为是专

利登记簿的一部分. 

 

第８６条 专利注册证书的颁发 

(１)专利权登记时,韩国特许厅厅长应向专利权人颁发专利登记证

书. 

(２)专利登记证书与专利登记簿或者其他文件不一致的,韩国特许

厅厅长应依请求或者依职权,重颁修改的专利登记证书或者颁发新

的专利登记证书. 

(３)根据第１３６条第 (１)款的规定,更正审判决定生效的,韩国

特许厅厅长应根据审判决定颁发新的专利登记证书. 

 

 

第五章 专利权 

 
第８７条 专利权的登记与登记的公告 

(１)在专利登记后专利权开始生效. 

(２)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韩国特许厅厅长应当登记专利权的确立: 

(i)已根据第７９条第 (１)款缴纳专利费的; 

(ii)已根据第８１条第 (１)款延迟缴纳专利费的; 

(iii)已根据第８１条之二第 (１)款延迟缴纳专利费缺额的; 

(iv)已根据第８１条之三第 (１) 款延迟缴纳专利费或者缴纳专利

费缺额的; 

(v)根据第８３条第 (１) 款第 (i) 项和第 (ii) 项免除专利费的. 



(３)已按照第 (２)款进行登记的, 韩国特许厅厅长应在专利公报

上公告该专利的授予以及该专利的相关信息. 

(４)对于要求保密的发明的专利登记公布必须推迟,直到该发明被

解密为止;一旦解密,必须立即公告该登记. 

(５)自登记公告之日起,韩国特许厅厅长应提供三个月的期限供公

众查询该申请文件及所附申请材料. 

(６)在专利公报上进行公告第 (３) 款规定的专利登记的具体事项

由总统法令规定. 

 

第８８条 专利权的存续期限 

(１)专利权期限在按照第８７条第 (１)款规定专利权登记后开始,

于专利申请的申请日后２０年终止. 

(２)根据第３４条和第３５条的规定将专利权授予正当权利人的,

第 (１)款规定的专利权的期限从无权人提交该专利申请的次日起

开始计算. 

(３)已删除. 

(４)已删除. 

 

第８９条 专利权期限的延长 

尽管有第８８条第 (１)款的规定,如果按照其他法律或者法规为实

施专利发明需要许可或者批准,且为完成获得许可或者批准 (下称 

“许可”)所必需的活性试验、安全试验等已经延长了期限,同时该

审批是总统法令规定的,那么,专利权的期限可以被延长,延长期是

专利发明不能实施的期间,最长为５年. 

 

第９０条 延长登记专利权期限的申请 

(１)按照第８９条规定请求登记专利权延期的人 (下称 “延期登

记的申请人”)应向韩国特许厅厅长提交专利权延期登记申请,写明

以下各项: 

(i)延期登记的请求人的姓名和地址 (如果是法人的, 法人名称和

营业地); 

(ii)如果有代理人的,代理人的姓名和住所或者营业地 (如果代理



人是一个专利法律机构的,机构名称和营业地以及指定的专利律师

的姓名); 

(iii)请求延期的专利的专利号和该专利权利要求的范围;  

(iv)请求延长的期限; 

(v)第８９条规定的审批的条件;以及 

(vi)由商务、产业和能源部令规定的延期的理由 (附带证明该理由

的材料). 

(２)专利权延期登记请求必须在获得第８９ 条规定的审批后的三

个月内提出;但是, 第８８ 条规定期限的未届满期限少于六个月的,

不能提出申请. 

(３)共有专利权的,该专利权延期登记的请求必须以全体共有人人

的名义提出. 

(4)一旦提交专利权延期登记的请求，则认为期限已经被延长，除

非按照第９１条第 (１)款作出的拒绝专利延期登记的决定已生效. 

(５)已提交了专利权延期登记的请求的,韩国特许厅厅长应在专利

公报上公布第 (１)款中规定的信息. 

(６)请求人可以修改延期登记的请求中第 (１) 款第 (iii)项到第 

(vi)项的内容 [除第 (iii) 项所述的被延长的专利权的专利号外],

条件是该修改应在审查员发出登记的决定或者拒绝延期的决定的核

准副本之前提交. 

 

第９１条 拒绝延长登记专利权期限的决定 

(１)有下列各项情况之一的,审查员应拒绝延长登记该专利权期限: 

(i)为实施专利发明,不需获得第８９条规定的审批的; 

(ii)专利权人、独占许可的被许可人或者经登记的非独占许可的被

许可人,未获得第８９条规定的审批的; 

(iii)请求延长的期限超过了专利发明无法实施的期间; 

(iv)延期登记的请求人不是专利权人的;或者 

(v)延期登记的请求违反第９０条第 (３)款的规定的; 

(vi)已删除. 

(２)第 (１)款第 (iii) 项所述的期间不包括因专利权人的理由而

丧失的期间. 



 第９２条 延长登记专利权期限的决定等 

(１)审查员按照第９１条 (１)的各项规定没有发现拒绝延期登记

请求的理由的,审查员应准许延长专利权期限. 

(２)按照第 (１)款作出延长决定的, 韩国特许厅厅长应在专利登

记簿上登记该专利权期限的延长. 

(３)按照第 (２)款进行登记的, 下列各项规定的信息必须在专利

公报中公布: 

(i)专利权人的姓名和地址 (如果专利权人是法人的, 法人名称和

营业地); 

(ii)专利号; 

(iii)登记延期的日期; 

(iv)延长的期间;以及 

(v)第８９条规定的审批的内容等. 

 

第９３条 比照适用的条款 

第５７条第 (１)款、第６３条、第６７ 条以及第１４８ 条第 (i)

项至第 (v)项以及第 (vii) 项比照适用于专利权延期登记请求的

审查. 

 

第９４条 专利权的效力 

专利权人具有在商业及工业上实施专利发明的独占权利,除非该专

利权被授予独占许可.专利权被授予独占许可的,专利权人在独占被

许可人根据第１００ 条第 (２) 款的规定具有实施专利发明的独

占权的范围内不独占其权利. 

 

第９５条 期限被延长的专利权的效力 

除实施专利发明以获得因其审批而延长专利权期限的产品(或者,如

果审批是针对产品的特定用途,为获得具有该特定用途的产品)外,

期限被延长的专利权的效力不延及任何其他行为. 

 

第９６条 对专利权的限制 

(１)专利权的效力不延及到下列任何一种情况: 



(i)为了研究或者试验目的使用专利发明;  

(ii)仅仅通过韩国的船舶、飞机或者车辆,或者用在这些船舶、飞

机或者车辆上的机器、工具、设备或者其他附属设施;或者 

(iii)专利申请提出时在韩国已有的物品. 

(２)对于通过混合两种或者多种药物而制得的用于诊断、治疗、缓

解、医疗或者预防人的疾病的产品 (“药物”) 发明,或者通过混

合两种或者多种药物而制造药物的方法发明,其专利权的效力不延

及根据药事法的配药的行为或者由这种行为制造的药物. 

 

第９７条 专利发明的保护范围 

专利发明的保护范围由权利要求 (书)中记载的内容确定. 

 

第９８条 与他人专利发明等的关系 

如果实施专利发明侵犯他人在该专利的申请日前提出的申请而获得

的专利发明、注册实用新型或者注册外观设计或者类似设计,或者

专利权与他人在该专利的申请日前提出的外观设计或者商标注册的

申请而获得的外观设计权或者商标权相冲突的,专利权人、独占被

许可人或者非独占被许可人未经在先专利权、实用 新型权、外观

设计权或者商标权的持有人的许可,不得在商业上或者工业上实施

该专利发明. 

 

第９９条 专利权的转让和共有 

(１)专利权可以转让. 

(２)专利权共有的,未经其他所有人的同意,任何共有人不能转让或

者质押其份额. 

(３)专利权共有的,除协议另有规定外,每个共有人都可以分别地实

施专利发明而不需要其他共有人的同意. 

(４)专利权共有的,未经其他共有人的同意,任何共有人不能授予独

占许可或者非独占许可. 

 

第１００条 独占许可 

(１)专利权人可以将专利权独占许可给他人. 



(２)根据第 (１) 款被授予独占许可的被许可人在许可合同允许的

范围内享有在商业上或者工业上实施专利发明的独占权. 

(３)除非许可通过继承或者其他的概括继承被转让外,未经专利权

人的同意,独占被许可人不能将许可随被许可人的相关业务转移. 

(４)未经专利权人的同意,独占被许可人不能对独占许可设置质押

或者授予非独占许可. 

(５)第９９条第 (２)款到第 (４) 款的规定比照适用于独占许可. 

 

第１０１条 专利权及独占许可登记的效力 

(１)除非对相关专利权或者独占许可进行了登记,否则下列有关专

利程序无效: 

(i)专利的转移 (继承或者其他概括继承除外)、因放弃而终止或者

限制; 

(ii)对专利权或者独占许可的授予、转移 (继承或者其他概括继承

除外)、变更、终止 (混同除外)或者限制;或者 

(iii)对专利权或者独占许可的质押的设立、转移 (继承或者其他

概括继承除外)、变更、终止 (混同除外)或者限制. 

(２)第 (１)款中有关专利权、独占许可或者质押发生继承或者其

他概括继承时,必须立即通知韩国特许厅厅长. 

 

第１０２条 非独占许可 

(１)专利权人可以授予他人非独占专利许可. 

(２)非独占被许可人有权在本法规定或者许可合同许可的范围内在

商业上或者工业上实施专利发明. 

(３) 按照第１０７条授予的非独占许只能随相关业务一起转让. 

(４)本法第１３８条、实用新型法第５３ 条或者外观设计保护法

第７０条规定的非独占许可, 必须随相关专利权、实用新型权或者

外观设计权一起转移,并于相关专利权、实用新型权或者外观设计

权失效时失效. 

(５)除第 (３)款和第 (４)款规定的非独占许可外,未经专利权人 

(或者由独占许可的被许可人授予非独占许可的情况下, 专利权人

和独占被许可人)的同意,非独占许可不得转让,除非同相关业务一



起转让,或者通过继承或者其他概括继承转让. 

(６)除第 (３)款和第 (４)款中规定的非独占许可外,未经专利权

人 (或者由独占许可的别许可人授予非独占许可的情况下,专利权

人和独占被许可人)的同意,不得在非独占许可上设置质押. 

(７)第９９条 (２)和 (３)比照适用于非独占许可. 

 

第１０３条 在先使用而获得的非独占许可 

在对专利申请中描述的发明内容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作出发明的人,

或者从该人处已得知如何作出发明的人,如果他们在专利申请时已

在韩国商业上或者工业上善意地实施发明或者已为实施发明作了准

备,则他们有权就以该专利申请为基础的发明专利权享有非独占许

可.这种非独占许可必须限于正在实施或者为实施作好准备的发明,

并且限于这样的实施或者准备实施的目的. 

 

第１０４条  由于无效审判请求登记之前的实施而获得的非独占许

可 

(１)在专利或者实用新型无效审判请求登记之前,某人在不知道该

专利发明应当无效的情况下,已经在商业上或者工业上在韩国实施

了发明,或者已经作出实施该发明的准备的,在下列任一情形下,该

人有权在该专利或者实用新型注册被无效后,就专利权享有非独占

许可或者就仍存在的专利权的独占许可上享有非独占许可;但是,该

非独占许可必须限于正在实施或者为实施所作出的准备的发明或者

技术方案,并且限于这种实施或者准备实施的目的: 

(i)就相同发明授予的两个或者多个专利之一被无效的,原专利权人;  

(ii)专利发明和注册的实用新型是相同的,且该实用新型注册被无

效的,实用新型权的原所有人; 

(iii)专利已经被无效, 而就相同发明的专利权被授予有资格的人

的,原专利权人; 

(iv)实用新型注册已经被无效, 而与该技术方案相同的发明的专利

权授予有资格的人的,实用新型权利的原所有人;或者 

(v)在第 (i)项到第 (iv)项所述情况下,在对专利权或者实用新型

权进行无效审判请求登记时,已经就该专利权或者实用新型权被授



予了独占许可、非独占许可或者在独占许可上的非独占许可且,该

许可已进行登记的人; 但是, 第１１８ 条 (２) 款规定的人不需

要登记该许可. 

(２)按照第 (１)项被授予非独占许可的人, 应向专利权人或者独

占被许可人支付合理的赔偿金. 

 

第１０５条 外观设计权期满后的非独占许可 

(１)基于在专利申请的申请日或者之前提交的外观设计申请的外观

设计权与基于该专利申请的专利权相冲突,并且外观设计权期限届

满的,外观设计权的所有人在外观设计权范围内有权享有该专利权

的非独占许可,或者享有外观设计权届满时已存在的独占许可的非

独占许可. 

(２)基于专利申请的申请日或者之前提交的外观设计申请的外观设

计权与基于该专利申请的专利权相冲突, 并且外观设计权期限届满

的, 外观设计权期限届满对届满的外观设计权享有独占许可的人,

或者根据外观设计保护法第６１ 条适用本法第１１８条 (１)的规

定而享有外观设计权或者独占许可的非独占许 

可的人,在届满的外观设计权范围内,有权获得该有关专利权的非独

占许可,或者享有在外观设计权届满时已存在的独占许可的非独占

许可. 

(３)按照第 (２) 款被授予非独占许可的人应该向专利权人或者独

占被许可人支付合理的报酬. 

 

第１０６条 专利权的征用等 

(１)在战争、突发事件或者其他的类似紧急情况下,如果专利发明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政府可以征用该专利权 [只能在第 

(i)项的情况下]、实施该专利发明或者要求政府之外的其他人实施

该专利发明. 

(i)实施专利发明是国防所需; 

(ii)进行非商业性使用是为公共利益所需. 

(２)专利权被征用的, 除专利权外, 对应发明的其他权利消灭. 

(３)政府根据第 (１)款的规定征用专利权, 或者政府或者政府之



外的人实施专利发明的,政府或者该人应向专利权人、独占被许可

人或者非独占被许可人支付合理的报酬. 

(４)征用和实施专利权以及报酬的必需事项由总统令规定. 

 

第１０７条 授予非独占许可的裁定 

(１)专利发明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打算实施专利发明的人可以请求

韩国特许厅厅长裁定 (下称 “裁定”) 授权非独占许可, 前提是

以合理的条件与专利权人或者独占被许可人协商授予非独 

占许可但未达成协议或者根本不可能协商;但是,如果为公共利益需

要非商业性地使用专利发明或者在第 (iv) 项所述情形下,不需协

商就可请求裁定: 

(i)除自然灾害、不可避免的情形或者其他由总统令规定的正当理

由外,专利发明连续三年以上没有在韩国实施; 

(ii)没有正当理由,超过三年以上,未在韩国在商业或者工业上实质

性地连续实施专利发明;或者无法满足国内在适当范围和合理条件

下对专利发明的需要; 

(iii)为公众利益,需要非商业性地实施专利发明;或者 

(iv)为补救经过司法或者行政程序被确定为不公平的做法,需要实

施专利发明. 

(v)为出口药品 (包括生产该药品的有效成分和使用该药品的诊断

试剂)到打算进口该药品以治疗威胁其多数国民的健康的疾病的某

一国家 (简称 “进口国”). 

（2）除自专利发明的申请日满四年外，本法第（1）（i）和（ii）

项的规定不予适用. 

(３)在裁定授予非独占许可时,韩国特许厅厅长应考虑每个请求的

必要性. 

(４)韩国特许厅厅长根据第 (１) 款第 (i) 项至第 (iii) 项或者

第 (v)项作出裁决时, 被授予非独占许可的人应当遵守以下条件: 

(i)根据第 (１) 款第 (i) 项至第 (iii) 项作出裁决的, 非独占

许可的实施应当主要用于供应国内市场; 

(ii)根据第 (１)款第 (v)作出裁决的,根据裁决而生产的药品必须

全部出口到进口国. 



(５)韩国特许厅厅长应当保证对每一裁定给予合理的对价.根据第 

(１)款第 (iv)项或者第 (v) 项作出裁定的, 韩国特许厅厅长可以

考虑以下规定中的因素: 

(i)根据第 (１)款第 (iv)项作出裁定的,纠正不公平交易的需要; 

(ii)根据第 (１)款第 (v)项作出裁决的,进口国通过实施专利发明

获得的经济价值. 

(６)对于半导体技术, 只有在第 (１) 款第 (iii) 项 (允许为公

共利益的需要以有限的方式非商业性地使用发明) 和第 (１)款第 

(iv)项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提出裁决请求. 

（7）进口国只能是已将下列事项通报WTO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或

者总统令列出的已将下列事项通报韩国的非世贸成员的国家: 

(i)进口国需要的药品名称和数量; 

(ii)进口国不是联合国大会决议列出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 进口

国确认其缺乏相关药品的制造能力或者能力不足;并且 

(iii)相关药品在进口国被授予专利的, 进口国确认其已经或者打

算授予强制许可. 

(８)本条第 (１)款第 (v)项所称药品具有下列任一含义:  

(i)专利药品; 

(ii)通过专利方法制造的产品; 

(iii)生产该药品所需的被授予专利的有效成分; 

(iv)生产该药品所需的被授予专利的诊断试剂. 

(９)裁决请求的提交或者其他必要事项由总统令规定. 

 

第１０８条 书面答复的提交 

提交裁定请求后,韩国特许厅厅长应向该请求中提到的专利权人或

者独占被许可人,以及对该专利享有已登记权利的任何其他人员转

送该书面请求的副本,并且给予他们在指定期间内提交答复的机会. 

 

第１０９条 征求知识产权争议委员会和相关机构负责人的意见 

在裁决之前,韩国特许厅厅长应向根据发明促进法第４１ 条成立的

知识产权争议委员会和相关机构的负责人征求意见,并寻求相关行

政机关或者利害关系人的帮助. 



第１１０条 裁定的形式 

(１)裁定必须以书面作出并说明裁定的理由. 

(２)下列事项必须在第 (１)款规定的裁决中载明: 

(i)非独占许可的范围和期限; 

(ii)赔偿金和其支付方法以及支付时间; 

(iii)根据第１０７ 条第 (１) 款第 (v) 项作出裁决的, 公布以

下事项的互联网地址:专利发明,专利权人、独占被许可人或 者非

独占被许可人 (通过裁决获得的非独占许可除外) 提供的药品,外

部可辨别的包装或者标示, 以及裁决中确定的任何其他事项; 

(iv)被裁定的人在实施其专利发明, 为了履行在法规或者条约上规

定的内容必要的遵守事项. 

(３)除正当情形外,韩国特许厅厅长应当在裁决请求日起六个月内

作出裁决.  

(４)除正当情形外,第１０７条第 (１)款第 (v) 项规定的裁决请

求落入第１０７ 条第 (７) 款或者第 (８) 款的范围, 而且第 

１０７条第 (９)款规定的文件均已提交的, 韩国特许厅厅长应当

作出给予非独占许可的裁决. 

 

第１１１条 裁决核准副本的传送 

(１)裁决作出后,韩国特许厅厅长应向各方当事人以及对该专利享

有已登记权利的任何其他人员传送裁决的核准副本. 

(２)裁决的核准副本按照第 (１) 款规定传送给当事人的,视为当

事人对裁决中的条件进行了协商. 

 

第１１１条之二 裁定文件的修改 

(１)需要对书面裁定中关于第１１０ 条第 (２) 款第 (iii) 项所

述事项予以更改的,请求裁决的人可以向韩国特许厅厅长提交更改

请求,并附确认更改原因的证明文件. 

(２)韩国特许厅厅长认为根据第 (１) 款提出的更改书面裁决中事

项的请求是合理的, 其可以更改书面裁决中写明的事项. 在此情况

下,局长应当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３)本法第１１１条比照适用于本条第 (２)款. 



第１１２条 补偿金的提存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义务支付第１１０ 条 (２) (ii) 规定的补

偿金的一方当事人应提存该补偿金: 

(i)有权接受该补偿金的当事人拒绝补偿金或者无法接收补偿金; 

(ii)关于补偿按照第１９０条 (１)提起了诉讼;或者 

(iii)该专利权或者独占许可已被质押的, 但质权人同意的除外. 

 

第１１３条 裁定的失效 

被裁定授予非独占许可的人没有在付款截至日支付或者按照第１１

０条第 (２)款第 (ii)项的规定寄存补偿金 (或者,如果是采取分

期付款或者入门费的,首期付款额)的,裁定失效.  

  

第１１４条 裁定的取消 

(１)被裁定授予非独占许可的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韩国特许厅厅

长可以依职权或者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取消裁定. 但是,在第 

(ii)项情形下,这种行为必须保护非独占许可的合法利益: 

(i)实施专利发明不符合在裁定的目的;或者 

(ii)裁定授予非独占许可的理由消失并且被认为不可能再出现. 

(iii)没有正当理由违反在裁定书上标明的第１１０ 条第 (１)款 

(iii)项或者 (iv)项的. 

(２)第１０８条、第１０９ 条、第１１０ 条第 (１) 款和第１１

１ 条第 (１)款比照适用于本条第 (１)款. 

(３)按照本条第 (１)款取消裁定的,非独占许可终止. 

 

第１１５条 对不服裁定的理由的限制 

按照行政审判法第３ 条第 (１) 款提出行政审判的请求的,或者按

照行政诉讼法对裁定提出撤销起诉的,裁定中确定的补偿金不得作

为反对的基础. 

 

第１１６条 专利权的取消 

(１)自根据第１０７条第 (１)款第 (i) 项作出裁定之日起两年或

者两年以上,专利发明没有在韩国连续实施,韩国特许厅厅长可以依



职权或者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取消专利权. 

(２)第１０８条、第１０９ 条、第１１０ 条第 (１) 款和第１１

１ 条第 (１)款比照适用于本条第 (１)款. 

(３)根据本条第 (１)款取消专利权时,该专利权终止. 

 

第１１７条 已删除 

 

第１１８条 非独占许可登记的效力 

(１)经登记的非独占许可具有对抗随后获得专利权或者独占许可的

任何人的效力. 

(２)根据本法第３９ 条第 (１) 款、第８１ 条之二第 (４) 款、

第１０３条至第１０５条、第１２２条、第１８２条或者第１８３

条,或者发明促进法第１０ 条第 (１) 款授予的非独占许可, 即使

没有登记,也具有本条第 (１)款规定的相同效力. 

(３)非独占许可的转让、变更、终止或者处分的限制,或者就非独

占许可的质押的转让、变更、终止或者处分的限制,除非登记,否则

不能有效对抗第三人. 

 

第１１９条 对专利权等放弃的限制 

(１)未经本法第１００条第 (４)款或者第１０２条第 (１) 款或

者发明促进法第８ 条第 (１) 款规定的独占被许可人、质权人或

者非独占被许可人同意,专利权人不得放弃专利权. 

(２)未经第１００条 (４) 款规定的质权人或者非独占被许可人同

意,独占被许可人不得放弃独占许可. 

(３)未经质权人同意,非独占被许可人不得放弃非独占许可. 

 

第１２０条 放弃的效力 

专利权、独占或者非独占许可被放弃时,该专利权或者该专利权的

许可终止. 

 

第１２１条 质押 

专利权、独占或者非独占许可被质押的,除非合同另有约定的外,质



权人不得实施专利发明. 

 

第１２２条 行使质权导致转让专利权产生的非独占许可 

专利权人在专利权质押前实施专利发明的,即使专利权通过拍卖被

转让,专利权人有权对专利发明享有非独占许可;但是,原专利权人

应向通过拍卖等方式受让专利权的人支付合理的补偿金. 

 

第１２３条 质权人的代位求偿 

质权人可行使质权,以代质押人获得按照本法应获得的补偿金,或者

实施专利发明应获得的补偿金或者货物;但是,扣押令必须在补偿金

支付或者货物交付之前得到令. 

 

第１２４条 无继承人时专利权的终止 

如果在发生继承时没有继承人,则专利权终止. 

 

第１２５条 实施专利的报告 

韩国特许厅厅长可以要求专利权人、独占被许可人或者非独占被许

可人报告专利发明是否实施以及实施的范围等. 

 

第１２５条之二 赔偿金和补偿金数额的执行力 

韩国特许厅厅长按照本法就支付的赔偿或者补偿金数额作出的最终

裁决与强制执行文书具有相同的效力;韩国特许厅官员应发出具有

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书. 

 

 

第六章 对专利权人的保护 
  

第１２６条 停止侵权的禁令请求权等 

(１)专利权人或者独占被许可人可以要求正在侵犯或者可能侵犯其

专利权的人中止或者停止侵权. 

(２)按照第 (１) 款采取行动的专利权人或者独占被许可人可以要

求销毁作为侵权行为结果的物品 (在制造产品的方法发明的情况下,



包括侵权行为获得的产品)、拆除用于侵权的设备或 者防止侵权所

必需的其他措施. 

 

第１２７条 侵权行为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为侵犯专利权或者独占许可: 

(i)制造、转让、租赁、进口,或者许诺转让或者租赁专用于生产专

利产品的物品的行为;或者 

(ii)制造、转让、租赁、进口,或者许诺转让或者租赁专用于实施

专利方法的物品的行为. 

 

第１２８条 损失额的推定等 

(１)专利权人或者独占被许可人向转让侵权物品而故意或者过失侵

犯专利权或者独占许可的人要求损害赔偿的,损失额按照转让物品

数量乘以专利权人或者独占被许可人在没有侵权的情况 

下销售的可取得的单件产品利润. 赔偿不得超过如下计算的数额:

单位产品预计利润乘以专利权人或者独占被许可人原本能够生产的

产品数量减去已售出产品的数量.然而,专利权人或者独占被许可人

因侵权以外的原因不能销售产品的,应当扣除因为该原因不能销售

的数量计算得出的数额. 

(２)专利权人或者独占被许可人向故意或者过失侵犯专利权或者独

占许可的人要求损害赔偿的,由于侵权而使侵权人获得的利润推定

为专利权人或者独占被许可人遭受的损失. 

(３)专利权人或者独占被许可人向故意或者过失侵犯专利权或者独

占许可的人要求损害赔偿的,专利权人对于实施专利发明通常有权

收到的使用费可以作为专利权人遭受的损害额而要求赔偿. 

(４)尽管有第 (３)款的规定,实际损失超过第 (３) 款中提到的数

额的,超过的数额也可以要求作为损害赔偿额.在确定赔偿额时,法

院可以考虑侵犯专利权或者独占许可的人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 

(５)涉及专利权或者独占许可的诉讼中,法院认为案件的性质使得

难以提供证据证明实际损失的, 尽管有第 (１) 到第 (４)款的规

定,法院可以在证据审查和全部争辩意见审查的基础上确定一个合



理的数额. 

第１２９条 使用方法专利的推定 

产品与由专利方法制造的另一产品相同,则推定该产品是由后者的

专利方法制造的,但属于下列各项的发明除外: 

(i)在专利申请提出之前, 在韩国已公知或者使用过的发明；或者 

(ii)在专利申请提出之前,在韩国或者外国发行的出版物中描述的

发明，或者公众通过总统令规定的电子通信线路可获得的发明. 

 

第１３０条 过失推定 

侵犯他人专利权或者独占许可的人在侵权行为上被推定为有过失. 

 

第１３１条 专利权人等名誉的恢复 

依据专利权人或者独占被许可人的请求,替代赔偿或者在赔偿之外,

法院可以命令故意或者过失侵犯专利权或者独占许可而损害专利权

人或者独占被许可人的商业信誉的人,采取必要措施恢复专利权人

或者独占被许可人的商业信誉. 

 

第１３２条 文件的提供 

在涉及侵犯专利权或者独占许可的诉讼中,依据一方当事人的请求,

法院可以命令另一方当事人提交用于计算因侵权产生的损失所必需

的文件,拥有该文件的人有正当理由拒绝提交文件的除外. 

 

 

第七章 审 判 
 

第１３２条之二 特许审判院 

(１)在韩国特许厅厅长权限内成立的特许审判院负责专利、实用新

型、外观设计和商标的审判和再审,以及对于审判和再审的调查与

研究. 

(２)特许审判院由院长和审判官组成. 

(３)知识产权审判院的组织、人员和运行的必要事项,由总统令确

定. 



第１３２条之三 对不服拒绝授权决定等的审判 

收到拒绝授权的决定或者本法第９１ 条规定的拒绝延长专利权期

限的决定的人,可以在收到决定的核准副本之日起三十日内请求审

判. 

 

第１３２条之四 已删除 

第１３３条 无效专利的审判 

(１)在下列情况中,利害关系人或者审查员可以提出请求宣告一项

专利无效的审判,对于包含两项或者两项以上权利要求的专利,可以

针对每项权利要求提出无效审判请求.任何以下列各项理由请求无

效审判的 [第 (ii)项除外],应当在自专利登记日到登记公告后３

个月期间提出: 

(i)专利权的授予违反第25条、第29条、第31条、第32条、第36条

第 (１)款至第 (３)款、第42条第 (３)~(４)款或者第44条规定的; 

(ii)专利权被授予按照第３３条第 (１)款的规定无权获得专利权

的人或者专利权违反第４４条的; 

(iii)根据第３３条第 (１)款的但书不得授予专利权的; 

(iv)专利权授予后,专利权人根据第２５ 条不再有资格获得专利权,

或者该专利权不再符合条约规定的; 

(v)专利权的授予违反条约规定的; 

(vi)申请的修改超出第４７条第 (２)款规定的范围的; 

(vii)申请的分案超出第５２条第(１)款规定的范围的;或者 

(viii)申请的转换超出第５３条第 (１)款规定的范围的. 

(２)即便在专利权终止后, 可以提出本条第 (１) 款规定的审判请

求. 

(３)无效专利权的审判决定生效后,专利权视为自始即不存在;但是,

本条第 (１) 款第 (iv) 项情况下的专利, 在无效专利的审判决定

生效后,专利权在专利最初具有本条第 (１) 款第(iv)项情形时视

为不存在. 

(４)根据本条第 (１)款提出审判的, 审判长应该通知专利权的独

占被许可人, 以及任何其他已登记的就该专利享有权利的人. 

 



第１３３条之二 专利无效审判期间对专利的更正 

(１)在依据第１３３条第 (１) 款提出无效请求的情况下, 在无效

审判过程中,被告可以在第１４７ 条第 (１) 款或者第１５９ 条

第 (１)款规定的期间内, 依据第４７ 条第 (３) 款规定的理由请

求对专利发明的说明书或者附图进行更正. 

(２)第 (１)款适用于更正请求的, 在相关的无效审判过程中先提

出的任何更正请求视为撤回. 

(３)当按照第 (１)款请求更正时, 审判长应该将第１３３ 条第 

(１)款中的书面请求的副本发给请求人. 

（4）第136条第（2）款到第（5）款、第（7）款到第（11）款、

第139条第 (３) 款以及第140条第 (１) 款、第 (２) 款、第 (５)

款的规定比照适用于第 (１)款规定的更正的请求.在适用时,第１

３６条第 (９)款中的规定 “在按照第１６２条第 (３) 款终止审

判审查通知发布之前 (如果按照第１６２ 条第 (４) 款的规定重

开审判审查的,在终止该审判审查的后续通知按照第１６２条第 

(３)款发布之前)”理解为 “将按照第１３６条第 (５) 款发出通

知的情况下,在指定期限内”. 

 

第１３４条 专利权期限延长登记的无效审判 

(１)在下列情形下,任何利害关系人或者审查官可以请求专利权期

限延长登记的无效审判: 

(i)对于实施专利发明并不需要第８９ 条规定的审批等的申请而予

以延长登记; 

(ii)对于专利权人、独占被许可人或者登记的非独占被许可人未获

得第８９条规定的审批的; 

(iii) 延长登记所延长的期限超过专利发明无 法 实 施 的 期间

的; 

(iv)基于专利权人以外的人提出的申请延长登记生效的; 

(v)基于违反第９０条第 (３)款的规定的申请使延长登记生效的; 

(vi)已删除. 

(２)第１３３条第 (２)款和第 (４)款比照适用于本条第 (１)款

规定的审判请求. 



(３)无效延长登记的审判决定生效后, 期限延长的登记视为自始即

不存在. 但是, 延长登记属于第 (１) 款第 (ii) 项规定情况的, 

超过专利发明无法实施的期间而延长的期限视为无效. 

 

第１３５条 确认专利权范围的审判 

(１)专利权人、独占被许可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提起确认专利权

范围的审判请求. 

(２)按照第 (１)款请求确认专利权范围的审判的, 如果专利权包

含两个或者多项权利要求的,专利权人可以对每项权利要求请求审

判. 

 

第１３６条 更正审判 

(１)专利权人可以以第４７条第 (３)款规定的理由对说明书或者

附图提出更正审判的请求,除非针对该专利权的无效审判正在特许

厅审判院进行. 

(２)根据第 (１) 款对说明书或者附图的更正必须限于专利发明的

说明书或者附图公开的主题范围内. 但是, 按照第４７ 条第 (３)

款第 (ii)项改正书写错误的,改正必须限于该申请原始说明书或者

附图的主题范围内. 

(３)根据第 (１) 款对说明书或者附图的修改不能实质上扩大或者

改变专利权的范围. 

(４)根据第 (１) 款适用第 ４７ 条第 (３) 款第 (i) 和 (ii)项

时,更正后权利要求记载的内容视为在该专利申请提出时即是可授

予专利的. 

（5）根据第（1）款提出的更正审判的请求不符合第47条第（3） 

款规定的,或者超出第 (２) 款规定的范围的, 或者违反第(３)款

或者第 (４) 款规定的, 审判官应当通知请求人拒绝请求的理由,

并且给请求人在指定期间内提交答复的机会. 

(６)即使在专利权终止后, 也可以提出第 (１) 款规定的更正审判

请求,除非专利由审判判定无效. 

(７)未经本法第１００条第 (４)款或者第１０２条第 (１) 款或

者发明促进法第１０条第 (１)款规定的独占被许可人、质权人或



者非独占被许可人的同意, 专利权人不得提出第 (１) 款规定的更

正审判请求. 

(８)允许更正专利发明的说明书或者附图的审判决定生效的,专利

申请、该决定的公开以及专利权的登记均视为是在更正的说明书或

者附图的基础上作出的. 

(９)只有在第１６２ 条第 (３) 款规定的审判审查终止通知发布

之前,请求人才可以修改第１４０ 条第 (５) 款规定的书面请求书

中附带的更正说明书或者附图 [按照第１６２条第(４) 款重开审

判审查的情况下,在终止该审判审查的后续通知根据第１６２条第 

(３)款的规定发布之前]. 

(１０)作出判定允许更正专利发明的说明书或者附图的, 知识产权

审判院院长应当将改正的主题内容通知韩国特许厅厅长. 

(１１)按照第 (１０)款规定发布通知的, 韩国特许厅厅长应当在

专利公报上公布该通知. 

 

第１３７条 更正的无效审判 

(１)按照第１３３条之二第 (１)款或者第１３６条第 (１) 款对

专利发明的说明书或者附图的更正违反下列任何一项规定的,利害

关系人或者审查员可以提出更正无效的审判请求: 

(i)第４７条第 (３)款规定的各项;或者 

(ii) 第136条第（2）到（4）款（包括根据第133条之二第（4）款

的适用）. 

(2)第133条第（2）款和第（4）款比照适用于根据本条第（1）款

提出的审判请求. 

（3）第（1）款规定的无效审判中的被告可以在第147条第(1)款或

者第159条第 (１) 款规定的期间内,根据第４７条第(３)款任一 

项的规定请求对专利发明的说明书或者附图进行修改. 

(４)第１３３ 条之二 第 (２) 款 和 第 (３) 款 比 照 适 用 

于 根据第 (３) 款提出的审判请求. 在这种情况下, 第１３３ 条

之二第 (２ 款中的“第１３３条之二第(2)款”理解为“第137第

(１) 款”. 

(５)根据第 (１) 款认定说明书或者附图的更正是无效的审判判定



生效后,更正被认为从未作出过.  

 

第１３８条 授予非独占许可的审判 

(１)专利权人、独占被许可人或者非独占被许可人寻求许可以行使

第９８条规定的权利, 而对方当事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许可或者不

可能获得允许的,该专利权人、独占被许可人或者非独占被许可人

可以在实施专利发明所需要的范围内提出授予非独占许可的审判请

求. 

(２)根据第 (１)款提出请求的, 只有在后申请的专利发明与其他

当事人在该在后申请的申请日前提交申请而获得的专利发 明或者

注册实用新型相比, 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显著技术进步, 才可以授

予非独占许可. 

(３)如果根据第 (１) 款其专利被授予非独占许可的人需要使用被

许可人的专利发明,并且如果后者拒绝许可或者如果不可能获得许

可,前者可以在实施专利发明所需要的范围内提出授予非独占许可

的审判请求. 

(４)根据本条第 (１)款或者第 (３)款被授予非独占许可的非独占

被许可人,应向专利权人、实用新型权人、外观设计权人或者独占

被许可人支付补偿费,除非由于不可避免的理由不能付款,在这种情

况下,必须提存补偿费. 

(５)不支付补偿费或者不提存补偿费的, 第 (４) 款规定的非独占

被许可人不得实施被授予专利权的发明、注册实用新型、 注册外

观设计或者类似外观设计. 

 

第１３９条 共同审判的请求 

（1）在两人或者多人根据第133条第（1）款或者第１３７条第 

(１) 款请求无效审判, 或者根据第１３５条第 (１)款请求确认专

利权范围的审判的情况下, 可以共同提出请求. 

(２)对专利权的共同所有人之一提出审判请求的,全部共同所有人

为被告. 

(３)专利权或者获得专利的权利共同所有人,就共同所有权的权利

提出审判请求的,请求必须由全部所有人共同提出. 



(４)第 (１)款或者第 (３)款的请求人之一,或者第 (２)款的被告

之一存在中止审判程序的理由的,中止对他们全体有效. 

 

第１４０条 审判请求的形式 

(１)请求审判的人应向知识产权审判院院长提交书面请求,记载如

下内容: 

(i)当事人的姓名和地址 (如果为法人的, 法人的名称和营业地); 

(i之二)如果有代理人的,代理人的姓名和住所或者营业地( 如果

代理人是专利法人单位的, 其名称和营业地以及指定的专利律师的

姓名); 

(ii)审判案件的确认;以及 

(iii)请求的目的和理由. 

(２)根据第 (１) 款提交的审判请求的意图或者目的不可以修改;

但是,本款不适用于以下情况: 

(i)第 (１)款第 (iii)项规定的理由改变的; 

(ii)专利权人或者独占被许可人请求确认专利权的范围的情况下,

如果被告通过比较进行争辩,认为请求人的发明与被告实施的发明

不同,请求人修改书面审判请求指向的发明的说明书和附图,以使该

发明与被告实施的发明相同. 

(３)当根据第１３５ 条第 (１) 款提出确认专利权范围的审判请

求时,必须随书面请求提交可以与专利发明比较的说明和必要的附

图. 

(４)除记载第 (１)款所述的事项外, 根据第１３８ 条第 (１)款

提出的审判书面请求必须记载下列内容: 

(i)要求实施的专利的专利号和名称; 

(ii)欲实施的其他当事人的专利、注册实用新型或者注册外观设计

的号、名称和日期;以及 

(iii)对专利发明、注册实用新型或者注册外观设计的非独占许可

的范围、期限以及补偿费. 

(５)根据第１３６条第 (１) 款提出修改的审判请求的, 必须随书

面审判请求提交修改后的说明书或者附图. 

 



第１４０条之二 对拒绝或者撤销专利的决定提出审判请求的 

形式 

(１)尽管有第１４０条第 (１) 款的规定, 根据第132条之三对拒

绝或者撤销专利的决定不服提出审判请求的人,应向知识产权审判

院院长提交书面请求并且写明以下事项: 

(i)请求人的姓名和地址 (如果请求人是法人的, 法人名称和营业

地); 

 (i之二)如果有代理人的,代理人的姓名和住所或者营业地( 如果

代理人是专利法人单位的, 其名称和营业地以及指定的专利律师的

姓名); 

(ii)申请的申请日和案卷号（和，对撤销专利权的决定不服的，专

利权的登记日期和专利号）; 

(iii)发明名称; 

(iv)决定日期; 

(v)审判案卷的确认;以及 

(vi)请求的目的和理由. 

但是,按照第１７３条的规定, 第 (vi) 项规定的请求理由不必写

明. 

(２)已删除. 

(３)对于根据本条第 (１)款的但书没有按照本条第 (１) 款第(vi)

项规定写明请求理由的请求,如果已经根据第１７５ 条第(２)款的

规定发出了审判请求的通知,知识产权审判院院长应当指定可以修

改请求理由的期间. 

 

第１４１条 审判请求的驳回 

(１)有如下一项规定时,审判长应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间内作出书

面修正: 

(i)审判请求不符合第１４０条第 (１) 款以及第 (３) 到 (５)款

或者第１４０条之二第 (１)款.  

(ii)审判相关程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a)程序不符合第３条第 (１)款或者第６条的规定; 

(b)没有支付第８２条要求的费用;或者 



(c)程序不符合本法或者总统法令规定的形式. 

(２)根据第 (１) 款被通知作出书面修正的人在指定的期间没有进

行修改的,审判长以决定驳回审判请求. 

(３)第 (２)款驳回审判请求的决定必须是书面的并且写明决定的

理由. 

(４)已删除. 

(５)已删除. 

(６)已删除. 

 

第１４２条 包含不可克服的缺陷的审判请求的驳回 

如果审判请求包含有不能通过修改而克服的缺陷的,可以裁决驳回

请求而不必给被告提交书面答复的机会. 

 

第１４３条 审判官 

(１)当提出审判请求时,特许审判院院长应指令审判官审理该案件. 

(２)审判官的资格由总统法令规定. 

(３)审判官应当独立履行官方审判职责. 

 

第１４４条 审判官的指定 

(１)对于每个审判,知识产权审判院院长应该指定审判官组成第１

４６条规定的合议组. 

(２)根据第 (１)款指定的审判官不适合参与审判的, 知识产权审

判院院长可以指定另一个审判官代替该审判官. 

 

第１４５条 审判长 

(１)知识产权审判院院长应该选择根据第１４４ 条第 (１) 款指

定的审判官中的一人作为审判长. 

(２)审判长应该负责涉及该审判的全部事项. 

  

第１４６条 审判合议组 

(１)审判必须由３名或者５名审判官组成的合议组进行. 

(２)第 (１)款所述的合议组应通过多数票表决作出决定. 



(３)审判官的合议不对公众公开的. 

 

第１４７条 答复的提交等 

(１)已提出一项审判请求的,审判长应向被告发送书面请求的副本,

并且给被告在指定期间内提交答复的机会. 

(２)在收到第 (１)款的答复时, 审判长应向请求人发送该答复的

副本. 

(３)审判长可以直接审查该审判相关的当事人. 

 

第１４８条 审判官的回避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审判官应予回避: 

(i)审判官或者审判官的现任或者前任配偶是案件的当事人或者参

加人的; 

(ii)审判官现在或者过去是当事人、参加人的血亲或者其家庭成员; 

(iii)该审判官现在或者过去是当事人或者参加人的法律代表; 

(iv)审判官已成为证人或者专家证人,或者曾经是专家证人; 

(v)审判官现在或者过去是案件当事人或者参加人的代理人; 

(vi)审判官曾作为审查员或者审判官参与与授予专利权的决定或者

与该案件有关的审判决定;或者 

(vii)审判官有直接的利益. 

 

第１４９条 回避请求 

有第１４８条规定的回避理由的,当事人或者参加人可以请求该审

判官回避. 

 

第１５０条 审判官的更换 

(１)在审判官的参与将损害审判公平的情况下,当事人或者参加人

可以提出更换该审判官的动议. 

(２)在当事人或者参加人向审判官就有关案件作出书面或者 

口头声明之后, 当事人或者参加人不能提出更换该审判官的动议,

除非当该当事人或者参加人不知道更换的理由存在,或者更换的理

由后来才产生. 



第１５１条 提出回避或者更换的理由 

(１)根据第１４９条或者第１５０条提出回避或者更换动议的人应

该向知识产权审判院院长提交文件陈述该动议的理由. 但是, 在口

头审判审查中,可以口头提出. 

(２)回避或者更换的理由必须在提出动议日期的三日内证实. 

 

第１５２条 关于回避或者更换动议的决定 

(１)审判应就回避或者更换动议作出决定. 

（2）被请求回避或者更换的审判官不能参与对该动议的审判，但

是可以发表意见. 

(３)根据第 (１) 款作出的决定必须是书面的并且必须记载  

决定的理由. 

(４)不服根据本条第 (１)款作出的决定的,不能提出上诉. 

第１５３条 审判程序的中止 

当已经提出回避或者更换的请求的,必须中止审判程序直到作出决

定,除非当该动议需要紧急处理. 

第１５３条之二 审判官自己要求更换 

第１４８条或者第１５０条适用于审判官时,在特许审判院院长同

意的情况下,该审判官可以自己要求从涉及该案件的审判中更换. 

第１５４条 审判程序等 

(１)审判程序通过口头审理或者书面审查而进行.但是,当一方当事

人请求口头审理时, 该审判程序必须通过口头审理进行,除非仅根

据书面审查就能明显地作出决定. 

(２)已删除. 

(３)除非在有可能损害公众秩序或者道德时,口头审理公开进行. 

 (４)根据第 (１)款通过口头审理进行审判程序的, 审判长应指定

审理的日期和地点,并且向案件当事人和参与人送达包含这些信息

的文件,除非已经通知了当事人或者参与人. 

(５)根据第 (１)款通过口头审理进行审判程序的, 由知识产权审

判院院长指定的官员,在审判长的指导下,按照进行每个审判程序的

日期制作笔录,及时记载程序的实质内容以及其他的必要事项. 

(６)审判长和第 (５)款制作笔录的官员应该在笔录上签字,并加盖



他们的印章. 

(７)民事诉讼法第１５３条、第１５４条和第１５６条至第１６０

条比照适用于第 (５)款的笔录. 

(８)民事诉讼法第１４３条、第２５９条、第２９９条和第３６７

条比照适用于审判. 

 

第１５５条 参加审判 

(１)根据第１３９条第 (１) 款有权请求审判的人在审判审查结束

之前,可以参加该审判. 

(２)甚至在审判请求已经由原当事人撤回之后, 第 (１) 款规定的

参加人可以继续该审判. 

(３)在审判审查结束之前,与审判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可以参加该

审判以协助一方当事人. 

(４)第 (３)款规定的参加人可以启动或者参加任何审判相关的程

序. 

(５)第 (１)款或者第 (３)款规定的参加人有中止审判程序的理由

的,中止对原当事人也是有效的. 

 

第１５６条 参加审判的请求和决定 

(１)为加入审判,应向审判长提交加入的书面请求. 

（2）审判长应向当事人和其他的参加人转送加入请求的副本，并

且给予他们在指定期间内提交书面意见的机会. 

(３)提出加入请求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审判作出决定. 

(４)第 (３)款规定的决定必须是书面的, 并且必须记载决定的理

由. 

(５)不得对第 (３)款规定的决定提出上诉. 

 

第１５７条 证据的取得和保全 

(１)为了审判,可以依据当事人、参加人、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

依据职权取证或者保全证据. 

（2）民事诉讼法关于取得和保存证据的条款比照适用于第（1）款

规定的任何取证和证据保全.但是,审判官不能对于过失  



行为给予罚款、命令某人出庭或者要求提供财产作为担保. 

(３)保全证据的请求应当在提出审判请求之前向特许审判院院长提

出,当审判正在进行时,应向审判长提出. 

(４)在请求审判之前,根据第 (１) 款规定提出保全证据的动议的,

特许审判院院长应指定一个审判官负责该动议. 

(５)根据第 (１)款依据职权取证或者保全证据的, 审判长应该通

知当事人、参加人和利害关系人,并且应该给予他们在指定期间内

提交书面意见的机会. 

 

第１５８条 审判程序的继续 

虽然一方当事人或者参加人在法律规定的或者根据本法指定的期间

内没有参加程序, 或者没有在第１５４ 条第 (４) 款指定的日期

出庭,审判长可以继续进行审判程序. 

 

第１５９条 依职权的审判审查 

(１)在审判中可以审查当事人或者参加人没有提出的理由;但是,在

这种情况下,必须给当事人和参与人在指定期间内就有关理由陈述

意见的机会. 

(２)在审判中,不能对请求人没有提出请求的权利要求进行审查. 

 

第１６０条 审判或者裁决的合并或者分案 

在进行审查的两个或者多个审判程序中,如果一方或者两方当事人

是相同的,审判官可以合并审查或者分案审查.  

 

第１６１条 审判请求的撤回 

(１)在审判决定生效前, 请求人可以撤回审判请求; 但是,如果被

告已经提交了答复,必须获得被告的同意. 

(２)根据第１３３条第 (１)款提出的无效专利权的审判请求,或者

根据第１３５条提出的确认专利权范围的审判请求,涉及两个或者

多个权利要求的,可以针对每一个权利要求提出撤回请求. 

(３)根据第 (１)款或者第 (２)款撤回审判请求或者撤回对每个权

利要求的请求的,该请求被认为从未提出过. 



第１６２条 审判裁决 

(１)除非另有规定,作出审判裁决的,审判结束. 

(２)第 (１)款规定的审判裁决必须是书面的, 并且必须由作出该

裁决的审判官签字并盖章;裁决必须记载如下事项: 

(i)审判号; 

(ii)当事人和参加人的姓名和地址 (如果为法人的,法人的名称和

营业地); 

(ii之二)如果有代理人的, 代理人的姓名和住所或者营业地 (如果

该代理人是专利法人单位的,其名称和营业地以及指定的专利律师

的姓名); 

(iii)该审判案件的识别号; 

(iv)裁定正文 (在根据的第１３８ 条提出的审判案件中, 包括范

围、期限和补偿费); 

(v)决定理由 (包括请求的目的和理由概要);以及 

(vi)裁定日期. 

(３)全面审查案件后准备作出裁决的,审判长应通知当事人和参加

人该审判审查结束. 

(４)在根据第 (３)款规定通知审判审查结束之后, 如果必要，审

判长可以依据当事人或者参加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重新审查. 

(５)在第 (３)款的审判审查结束的通知送达日起２０日内必须作

出决定.  

(６)作出审判裁决或者决定后,审判长应该向当事人,参加人和请求

参加该审判但被拒绝的人发送审判决定或者裁决的核准副本. 

 

第１６３条 一事不再理 

按照本法审判决定生效的,不得以相同事实和证据为基础上要求再

审,除非最终的审判决定是驳回. 

 

第１６４条 审判和诉讼 

(１)如果必要,审判程序可以中止,直到与该审判相关的另一个审判

的审判决定成为最终,或者另一个审判的诉讼程序结束. 

(２)法院在诉讼程序中如果认为有必要,可以中止诉讼,直到该专利



上的审判决定成为最终的. 

(３)在启动了涉及侵犯专利权或者独占许可的诉讼的情况下，诉讼

程序终止的，相关法院必须相应地通知知识产权审判院院长. 

(４)为对抗第 (３) 款规定的侵犯专利权或者独占许可的诉讼而提

出无效专利权等的审判的情况下,决定驳回、请求审判或者撤回审

判请求的,知识产权审判院院长必须相应地通知第 (３)款规定的有

关法庭. 

 

第１６５条 审判费用 

(１)以作出审判决定终止审判的, 第１３３ 条第 (１) 款、第 

１３４条第 (１)款、第１３５条和第１３７ 条第 (１) 款规定的

审判的费用负担由审判判定确定; 以审判决定外的其他方式终止审

判的,则审判费用负担通过作出的决定确定. 

(２)民事诉讼法第９８条到第１０３条、第１０７条第 (１) 款和

第 (２)款、第１０８ 条、第１１１ 条、第１１２ 条和第１１６ 

条比照适用于第 (１)款规定的审判费用. 

(３)请求人应当负担第１３２条之三和第１３６条或者第１３８条

规定的审判的费用. 

(４)民事诉讼法第１０２ 条比照适用于第 (３) 款由请求人负担

的费用. 

(５)依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特许审判院院长应当在审判裁决或者

决定成为最终之后确定审判总费用. 

(６)审判费用的范围、数额和支付,以及用于进行审判中任何程序

的费用的支付,适用民事诉讼费用法相关条款,除非它们不能适用. 

(７)当事人已经支付或者将要支付给在审判中代表该当事人的专利

律师的费用,在韩国特许厅厅长确定费用范围时被视为审判费用的

一部分.如果在审判中有两个或者多个专利律师代表该当事人,该当

事人被视为仅由一位专利律师代表. 

 

第１６６条 审判费用或者赔偿金的强制执行力 

由特许审判院院长决定的审判费用,或者由审判官决定的按照本法

应支付的赔偿费的最终裁决,与债务强制执行证书具有相同的效力;



特许审判院官员应当出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书. 

 

第１６７条  已删除 

第１６８条  已删除 

第１６９条  已删除 

 

第１７０条  关于审查的条款比照适用于不服拒绝授权的决定的审

判 

(１)第４７条第 (１) 款第 (i) ~  (ii) 项、第５１ 条、第６３

条和第６６条比照适用于不服审查官作出拒绝授权的决定的审判.

在这种情况下,在第５１条第 (１)款中的 “第４７条第 (１) 款

第 

(ii)项”理解为 “第 ４７ 条第 (１) 款第 (ii) 项目或者第 

(iii)项”,“修改”理解为 “修改 [按照第４７条第 (２) 款,不

包括在根据第１３２条之三不服拒绝授予专利的裁决提出审判请求

前提出的修改]”;第６３条但书中的 “按照第４７ 条第 (１) 款

第 (ii)项”理解为 “按照第４７ 条第 (１) 款第 (ii) 项或者

第 (iii) 项[按照第４７条第 (２) 款, 不包括在根据第１３２ 

条之三不服拒绝授予专利的裁决提出审判请求前提出的那些]”.  

(２)如果发现驳回的理由与审查员最初拒绝授权的那些理由不同,

则适用第 (１)款中准予适用的第６３条. 

 

第１７１条 不服拒绝授权决定的审判的特别规定 

(１)只有当已经给出了第１７５ 条第 (２) 款的通知时, 才可以

就不服拒绝授权决定的审判选择第１７３条规定的审判官. 

(２)第１４７条第 (１)和第 (２)款、第１５５条和第１５６条不

适用于不服审查官作出的拒绝授权决定或者拒绝延长登记专利权期

限的决定的审判. 

 

第１７２条 审查的效力 

在不服审查官作出的拒绝授权决定、拒绝延长登记专利权期限的决

定的审判中,之前已经进行的审查程序仍然有效. 



第１７３条 审判前的再审查 

(１)收到第６２ 条规定的拒绝授权的决定的人, 根据第１３２条

之三的规定提出审判请求,并且在提出请求的三十日内修改所请求

申请的说明书或者附图的,知识产权审判院院长应在进行审判程序

之前通知韩国特许厅厅长. 

(２)第 (１)款规定的通知书已被发出的, 韩国特许厅厅长应命令

审查员再审查请求审判的申请. 

 

第１７４条 关于审查的条款比照适用于审判前的再审查 

(1)第51条、第57条第（2）款、第78条和第148条第（i）项到第 

(v) 项和第 (vii) 项比照适用于第１７３ 条规定的再审查.在这

种情况下, 在第５１条第(１)款中的“第４７条第(１)款第(ii)项”

理解为“第４７条第(１)款第(ii)项或者第(iii)项”, “修改”

理解为 “修改 [按照第４７ 条第 (２) 款, 不包括在根据第１３

２条之三不服拒绝授予专利的裁决提出审判请求前提出的修改]”. 

(２)如果发现用于驳回的理由与审查官最初拒绝授权的理由不同,

第４７条第 (１)款第 (i)项和第 (i)项以及第６３条比照适用于

第１７３条规定的再审查.在这种情况下,第６３条中的 “第４７

条第 (１)款第 (i)项”理解为 “第４７条第 (１)款第 (i)项或

者第 (ii)项” [按照第４７条第 (２)款,不包括在根据第１３２

条之三不服拒绝授予专利的裁决提出审判请求前提出的那些]. 

(３)如果认为审判请求有价值,第６６条和第６７条比照适用于第

１７３条的再审查. 

 

第１７５条 再审查的终止 

(１)如果拒绝申请的缺陷通过第１７３ 条第 (２) 款规定的再审

查解决了,审查员应该推翻拒绝授权的决定,授予专利权.在这种情

况下,不服拒绝授权的决定的审判请求视为终止. 

(２)如果第１７３条第 (２) 款规定的再审查的结果是审查员不能

决定授予专利权,审查员应向韩国特许厅厅长报告再审查结果而不

发出拒绝授权的另一决定.韩国特许厅厅长应在收到报告之后通知

特许审判院院长. 



第１７６条 拒绝决定等的推翻 

 (１)审判官认为第１３２ 条之三规定的审判请求的理由成立的，

其应当推翻审查员拒绝授权的决定或者拒绝延长专利权期限的决定. 

(２)在审判中推翻拒绝授权的决定或者拒绝延长专利权期限的决定

的,主审官可以裁决将该案件发回审查部门. 

本条第 (１)和第 (２)款规定的审判裁决中,构成推翻基础的理由

对审查员具有约束力. 

 

第１７７条 已删除 

 

 

第八章 再 审 
 

第１７８条 再审请求 

(１)任何当事人可以针对已生效的审判决定请求再审. 

(２)民事诉讼法第４５１ 条和第４５３ 条比照适用于第 (１) 款

规定的再审请求.  

  

第１７９条 以串通为由提出再审请求 

(１)审判中的各方当事人串通导致审判决定损害第三人的权利或者

利益的,第三人可以针对已生效的审判决定请求再审. 

(２)根据第 (１)款提出的再审请求中, 原审判的各方当事人为共

同被告. 

 

第１８０条 请求再审的期限 

(１)再审请求必须在审判裁决生效后请求人知道再审理由的三十日

内提出. 

(２)如果因为代理权缺陷要求再审, 第 (１) 款规定的期间从请求

人或者请求人的法定代表人通过送达裁决的核准副本而知道审判裁

决已经作出之日的次日起开始计算. 

(３)在审判裁决生效之日超过的三年的,不得请求再审. 

(４)在审判裁决生效之后出现再审理由的, 第 (３) 款中规定的期



间从该理由最初产生之日次日起开始计算. 

(５)第 (１)和第 (３)款不适用于再审理由是审判裁决与早先已生

效的审判裁决有冲突的再审请求. 

 

第１８１条 对通过再审恢复的专利权的效力的限制 

(１)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专利权对于在审判裁定生效后、再审请求

登记前进口到韩国的产品或者在韩国善意地制造或者获得的产品,

不具效力. 

(i)授予专利权或者期限延长的登记被认定为无效,而该专利权通过

再审恢复的; 

(ii)生效的审判裁决认定产品没有落入专利权的范围,在再审中与

之相反的裁决生效的; 

(iii)之前被审判裁决拒绝的专利申请或者延长专利期限的申请,通

过再审登记确定专利权或者延长专利期限的. 

(２)本条第 (１)款的专利权不延及如下行为: 

(i)在审判裁定生效后、再审请求登记前善意实施发明; 

(ii)在审判裁定生效后、再审请求登记前,善意地制造、转让、租

赁、进口或者提供用于转让或者租赁专用于制造专利产品 的行为; 

(iii)在审判裁决生效后、再审请求登记前, 善意地制造、转让、

租赁、进口或者提供用于转让或者租赁专用于实施专利方法的行为. 

 

第１８２条 给予通过再审恢复的专利权的在先使用者的非独占

许可在那些属于第１８１条第 (１) 款之一的情况下, 在审判裁定

生效后、再审请求登记前,在韩国善意地在工商业上实施发明或者

作好了实施发明准备的人,有权获得专利权的非独占许可,但限于实

施或者准备实施的业务目的和发明的范围. 

 

第１８３条 给予再审中被剥夺非独占实施权的人非独占许可 

(１)在根据第１３８条第 (１)或者第 (３)款授予非独占许可的决

定生效后,在再审中作出与此相反的决定,在此情况下,在再审请求

登记前根据非独占许可协议在韩国善意地在工商业上实施发明或者

作好了实施发明准备的人,有权就专利权或者在再审决定生效时存



在的独占许可获得非独占许可,但限于本人业务目的和原来非独占

许可协议的范围. 

(２)第１０４条第 (２)款比照适用于第 (１)款提到的情况. 

 

第１８４条 关于审判的条款比照适用于再审 

有关审判的条款比照适用于不服审判决定提出的再审请求, 除非他

们是互相矛盾的. 

 

第１８５条 民事诉讼法的比照适用 

民事诉讼法的第４５９条第 (１)款比照适用于再审请求. 

 

 

第九章 诉 讼 
 

 第１８６条 对审判决定的诉讼等 

(１)韩国专利法院对不服审判决定,或者不服驳回审判请求或者再

审请求提出的诉讼拥有一审管辖权. 

(２)第 (１)款中的诉讼可以由审判中的当事人或者参加人提出,或

者由请求加入审判但被拒绝的人提起. 

(３)第 (１)款中规定的诉讼可以自收到审判裁决或者决定的核准

副本之日起的三十日内提出. 

(４)第 (３)款中规定的期间不得改变. 

(５)对于本条第 (４)款所述的绝对期间, 为了居住在遥远地区或

者难以到达地区的人员的利益,审判长可以依据职权确定额外的期

间. 

(６)除非涉及可提出审判请求的事项,否则不得提出诉讼. 

(７)不得就第１６２ 条第 (２) 款第 (iv) 项中规定的关于补偿

费的审判决定和第１６５ 条第 (１) 款规定的关于审判费的审判

决定或者裁决单独提起诉讼. 

(８)收到专利法院的判决的人,可以向大法院上诉. 

 

第１８７条 被告资格 



在第１８６条第 (１)款规定的诉讼中, 韩国特许厅厅长是被告.但

是,对根据第１３３条第 (１)款、第１３４条第 (１) 款、第１３

５条第 (１) 款、第１３７ 条第 (１) 款、第１３８ 条第 (１) 

款和第 (３)款规定作出的审判决定或者对再审决定提出的诉讼, 

请求人或者原被告是被告. 

 

第１８８条 起诉的通知和文件传送 

(１)当启动第１８６条第 (１) 款规定的诉讼, 或者提交了第 

１８６条第 (８)款规定的上诉时, 专利法院应相应地立即通知特

许审判院院长. 

(２)当第１８７条但书规定的诉讼作出结论时,专利法院应该立即

向特许审判院院长发送核准的诉讼判决书副本. 

 

第１８８条之二 技术审理官的回避或者更换 

(１)专利法第１４８条和民事诉讼法第４２条至第４５条、第４７ 

条和第４８条适用于审判院组织法第５４条之二规定的技术审理官

的回避或者退出. 

(２)技术审理官所属的法院应就第 (１) 款规定的技术审理官的回

避或者更换的请求作出决定. 

（3）如果存在回避或者退出的理由，经专利法院院长的同意，技

术审理官可以自行退出有关案件的审判程序. 

 

第１８９条 撤销审判裁决或者决定 

(１)法院认为根据第１８６ 条第 (１) 款提起的诉讼理由成立的，

法院应通过判决撤销审判决定或者裁决. 

(２)根据第 (１) 款作出的对审判裁决或者决定的撤销生效的，审

判官应该重审案件并作出审判裁决或者决定. 

(３)第 (１)款规定的诉讼判决中构成撤销基础的理由对知识产权

审判院具有约束力. 

 

第１９０条 不服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的决定提起的诉讼 

(１)对根据第４１ 条第 (３) 款或者第 (４) 款、第１０６ 条第 



(３)款、第１１０条第 (２) 款第 (ii) 项或者第１３８ 条第 

(４) 款中规定的关于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的决定、裁决或者判决不

服的人,可以向法院提出诉讼. 

(２)第 (１)款规定的诉讼必须在收到决定、裁决或者判决的核准

副本之日起三十日内提出. 

 

第１９１条 赔偿金或者补偿金诉讼的被告 

在第１９０条规定的诉讼中,下列人员是被告: 

(i)对于第４１ 条第 (３) 款或者第 (４) 款规定的补偿金,有责

任支付补偿金的政府机构或者申请人; 

(ii)对于第１０６条第 (３) 款规定的补偿金, 有责任支付补偿金

的政府机构、专利权人、独占被许可人或者非独占被许可人; 

(iii)对于第110条第（2）款第（ii）项或者第138条第（4）款规

定的赔偿费,非独占被许可人、独占被许可人、专利权人,或者实用

新型或者外观设计登记的所有人.  

 

 

第十章 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的国际申请 

 

第I节 国际申请程序 

 

第１９２条 有资格提交国际申请的人 

属于下列各项之一的人, 可以向韩国特许厅厅长提出国际申请: 

(i)韩国国民; 

(ii)在韩国有住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 

(iii)不属于第 (i) 或者 (ii) 项规定的人, 但是以第 (i)或者 

(ii)项规定的人的代理人的名义提出国际申请的人; 

(iv)符合产业资源部令规定条件的人. 

 

第１９３条 国际申请 

(１)提出国际申请的人应向韩国特许厅厅长提交以韩文或者产业资

源部令规定的语言撰写的申请书、说明书、一项或者多项 权利要



求、附图 (如果有的话)以及摘要. 

(２)第 (１)款规定的申请书必须包含下列内容: 

(i)希望依照专利合作条约处理该国际申请的指示; 

(ii)指定希望对该国际申请中的发明给予保护的缔约国; 

(iii)如果申请人寻求在第 (i)项规定的若干缔约国中获得专利合

作条约第２条第 (iv)款规定的地区专利,对此效力的说明; 

(iv)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或者营业地和国籍; 

(v)代理人的姓名以及住所或者营业地 (如果有); 

(vi)发明名称; 

(vii)发明人的姓名以及住所或者营业地 (如果指定国的国家法律

要求提供的). 

(３)第 (１)款规定的说明书必须对发明作出清楚和完整的说明,足

以使发明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容易实施发明. 

(４)第 (１)款的权利要求必须清楚和简明地界定要求保护的主题,

并应得到说明书的充分支持. 

(５)有关国际申请的第 (１)款到第 (４)款中未规定的必要事项,

由商务、产业和能源部令规定. 

 

第１９４条 国际申请申请日的确认等 

(１)韩国特许厅应该把收到国际申请的日期认作专利合作条约第１

１条规定的国际申请日 (下称 “国际申请日”);但是,本条不适用

于以下情况: 

(i)申请人不符合第１９２条规定的条件; 

(ii)国际申请没有使用第１９３条第 (１)款规定的语言; 

(iii)国际申请缺乏说明书或者权利要求;或者 

(iv)没有记载第１９３ 条第 (２) 款第 (i) 项和第 (ii) 项列出

的事项或者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２)国际申请具有第 (１) 款但书中规定的任一情形的, 韩国特许

厅长应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间内以书面形式补正. 

（3）国际申请提到但没有包括在申请中的一幅或者多幅附图的，

韩国特许厅厅长应相应地通知申请人. 

(４)根据第 (２) 款被通知的申请人在指定期间内符合通知中的要



求的,或者根据第 (３) 款被通知的申请人在产业资源部令规定的

期间内提供附图的,韩国特许厅厅长应把国际申请日认定为收到书

面修改或者附图的日期, 根据第 (３) 款被通知的申请人没有在产

业资源部令规定的期间内提供附图的,所述的附图认为不存在. 

 

第１９５条 通知修改 

如果国际申请有下列情形之一,韩国特许厅应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期

间内作出书面修改: 

(i)不包含发明名称; 

(ii)不包含摘要; 

(iii)不符合第３条或者１９７条第 (３)款的规定;或者 

(iv)不符合产业资源部令规定的条件. 

 

第１９６条 国际申请被视为撤回 

(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际申请被视为撤回: 

(i)申请人没有在第１９５条规定的期间内作出修改; 

(ii)在产业资源部令规定的期间内没有支付费用,且专利合作条约

第１４条 (３)(a)因此适用;或者 

(iii)它是一件根据第１９４条确认其国际申请日的国际申请,并且

在产业资源部令规定的期间内,它仍然具有第１９４条第 (１)款规

定的情形. 

（2）如果在产业资源部令规定的期间内，部分费用没有支付，且

专利合作条约第１４条 (３)(b)因此适用,则对没有支付费用的国

家的指定视为撤回. 

(３)如果一件国际申请或者对部分的指定国根据第 (１)款或者第 

(２)款被视为撤回,韩国特许厅厅长应相应地通知申请人. 

 

第１９７条 代表人等 

(１)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共同提出一件国际申请的,第192条

到第１９６条和第１９８条规定的程序可以由申请人的代表人启动. 

(２)两个或者多个申请人共同提出一件国际申请并且没有指定共同

代表人的,可以按照产业资源部令的规定指定一代表人作为他们共



同的代表人. 

(３)想要通过代理人启动第 (１) 款规定的程序的申请人应该委托

专利律师作为其代理人,除非该程序由第３条规定的法定代表人启

动. 

 

第１９８条 费用 

(１)国际申请的申请人应该支付规定的费用. 

(２)第 (１)款规定的费用、程序和支付期间由产业资源部令规定. 

 

第１９８条之二 国际检索和国际初步审查 

(１)韩国特许厅应按照通过 «专利合作条约» 第２条(xix)中规定

的国际局订立的协定,履行作为国际申请的国际检索机构和国际初

步审查机构的职责. 

(２) 有关履行第 (１) 款规定职责的细节由产业资源部令规定. 

 

第II节 关于国际专利申请的特殊规定 

 

第１９９条 基于国际申请的专利申请 

(１)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确定国际申请日的国际申请,并且韩国是指

定国的,该国际申请被视为是在其国际申请日提出的专利申请. 

(２)第５４条不适用于根据第 (１)款被视为是专利申请的国际申

请 (下称 “国际专利申请”). 

 

第２００条 关于不视为公知的发明的特殊规定 

尽管有第30条第（2）款的规定，欲将第30条第（1）款第（i）项

或者第 (iii) 项适用于国际专利申请中所要求保护的发明的人,可

以在产业资源部令规定的期间内向韩国特许厅厅长提交一份具有此

意愿的书面声明, 以及证明该发明具有第 ３０ 条第(１)款第 (i)

项或者第 (iii)项规定情形的文件. 

 

第２０１条 国际专利申请的译文 

(１)以外文提出国际专利申请的申请人应在 «专利合作条约»第２



条 (xi)定义的优先权日 (下称 “优先权日”) 起的两年七个月 

(下称 “提交文件的国内期限”)内,向韩国特许厅提交在国际申请

日提交的说明书、权利要求、附图文字内容和摘要 的韩文译文.但

是,当提交了以外文撰写的国际专利申请的申请人按照 «专利合作

条约»第１９条 (１)修改权利要求书的,可提交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书的韩文译文,以代替国际申请日提交的权利要求的韩文译文. 

(２)未在提交文件的国内期限内提交第 (１) 款规定的说明书和权

利要求书的译文的,国际专利申请被视为撤回. 

(３)已提交第 (１) 款所述译文的申请人可以在提交文件的国内期

限内提交新译文代替早先的译文,但申请人已提出了审查请求的除

外. 

(４)国际申请日提出的国际专利申请的说明书、权利要求和附图文

本内容中公开的内容,未在提交文件的国内期限 (或者申请人已在

该期间内提出审查请求的,提出审查请求的日期,以下称为 “相关

日”) 内提交的第 (１) 款或者 (３) 款规定的译文(下称 “译

文”)中公开的,视为没有在国际申请日提出的国际专利申请的说明

书、权利要求和附图文本内容中公开. 

（5）在国际申请日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视为根据第42条第（1）款

提交的申请. 

(６)国际专利申请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附图和摘要的译文 (和

韩文国际专利申请在国际申请日提交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附图

和摘要)视为是按照第４２条 (２)提交的说明书、权利要求、附图

和摘要. 

（7）按照第（1）款但书提交修改的权利要求书的韩文译文的，第

２０４条第 (１)款和第 (２)款不适用. 

(８)按照第 (１) 款但书提交的韩文译文仅针对修改的权利要求书

的,在国际申请日提交的权利要求书不被认可. 

 

第２０２条 关于优先权要求的特殊规定 

(１)第５５条第 (２)款和第５６条第 (２)款不适用于国际专利申

请. 

（2）在第55条第（4）款中的“在先申请的原说明书或者附图”理



解为 “第２０１条第 (１) 款规定的在国际申请日提交的说明书、

权利要求和附图的文本内容, 和按照第２０１ 条第 (４) 款规定

的文件译文或者在国际申请日提交的国际申请的附图 (不含文本内

容)”,“申请公布” 理解为 “专利合作条约第２１ 条规定的国

际公布”. 

(３)在第５５ 条第 (１) 款、第 (３) 款和第 (４) 款以及第 

５６条第 (１)款中,如果本法第５５ 条第 (１) 款规定的在先申

请是国际专利申请或者是实用新型法第５７条第 (２) 款规定的国

际实用新型注册申请,第５５ 条第 (１) 款和第 (３) 款中的 

“专利或者实用新型注册申请的原说明书或者附图” 理解为 “本

法第２０１条第 (１)款或者实用新型法第５９ 条第 (１) 款规定

的在国际申请日期提交的国际申请的说明书、权利要求和附图”, 

第５５条第 (４)款中的 “在先申请的原说明书或者附图” 理解

为 “涉及在先申请的第２０１条第 (１)款或者实用新型法第５９

条第 (１)款规定的在国际申请日提交的国际申请的说明书、权利

要求或者附图”,第５５条第 (４) 款中为公众查阅的 “在先申请

的公开”理解为 “涉及在先申请的专利合作条约第 ２１ 条规定

的国际公布”,以及第５６条第 (１) 款中的 “申请日后一年零三

个月届满时”理解为 “在本法第２０１条第 (４)款或者实用新型

法第５９条第 (４)款规定的相关日,或者本法第２０１条第 (１) 

款或者实用新型法第５９ 条第 (１) 款规定的国际申请日一年零

三个月届满时,以后届满的为准”. 

(４)在第５５ 条第 (１) 款、第 (３) 款和第 (４) 款或者第 

５６条第 (１)款中,如果第５５条第 (１) 款的在先申请是按照本

法第２１４条第 (４)款或者实用新型法第７１ 条第 (４) 款被视

为专利申请或者实用新型注册申请的国际专利申请, 第 ５５ 条第 

(１)款和第 (３) 款中的 “申请的原说明书或者附图” 理解为 

“按照本法第２１４条第 (４)款或者实用新型法第７１条第 (４) 

款被认为是国际申请日的日期提交的国际申请的说明书、权利要求

书或者附图”,以及第５５ 条第 (４) 款中的 “在先申请的原说

明书或者附图”理解为 “有关在先申请的按照本法第２１４条第 

(４)款或者实用新型法第７１条第 (４)款被认为是国际申请日的



日期提交的国际申请的说明书、权利要求或者附图”,以及第５６

条第(１)款中的 “在先申请的申请日后一年零三个月届满时” 分

别理解为 “按照本法第２１４ 条第 (４) 款或者实用新型法第７

１ 条第(４)款被认为是国际申请日的日期的一年零三个月届满时,

或者在按照本法第２１４ 条第 (４) 款或者实用新型法第７１ 条

第 (４) 款作出决定的时候,以后届满的为准”. 

 

第２０３条 文件的提交 

(１)国际专利的申请人应在提交文件的国内期限内向特许厅厅长提

交文件, 写明下列各项的内容; 以外语提出国际专利申请的申请人

应该按照第２０１ 条第 (１) 款提交韩文译文: 

(i)申请人的姓名和地址 (如果申请人是法人, 法人名称和营业地); 

(ii)如果有代理人,代理人的姓名和住所或者营业地 (如果代理人

是专利法人单位,其名称和营业地以及指定的专利代理人的姓名); 

(iii)已删除; 

(iv)发明名称; 

(v)发明人的姓名和住所或者营业地;以及 

(vi)国际申请日和国际申请号. 

(２)如果文件的提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特许厅厅长应通知申请人

在指定期间内作出修改: 

(i)第 (１)款中规定的文件没有在提交文件的国内期限内提交;或

者 

(ii)第 (１)款中规定的文件不符合本法或者根据本法的法令规定

的程序. 

(３)根据第 (２) 款被通知作出修改的人未在指定期间内作出修改

的,特许厅厅长可以认定该国际专利申请失效. 

 

第２０４条 收到国际检索报告后的修改 

(１)如果申请人在收到国际检索报告之后, 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１

９ 条第 (１) 款的规定, 修改国际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书,申请人

应不迟于向特许厅厅长提交修改文本的韩文译文的相关日 (如果相

关日是对专利申请提出审查请求的日期, 则指该审查请求提出之日) 



向特许厅厅长提交修改的韩文翻译. 

(２)根据第 (１)款提交了修改的译文的, 权利要求书被认为通过

该译文按照第４７条第 (１)款进行了修改. 

(３)如果国际专利申请申请人向专利合作条约第２ 条 (xix)规定

的国际局 (以下称为 “国际局”) 提交了 «专利合作条约» 第１

９条第 (１)款规定的声明,申请人应向特许厅厅长提交该声明的韩

文译文. 

(４)如果在相关日 (如果相关日是对专利申请提出审查请求的日期,

则指该审查请求提出之日)前,国际专利申请的申请人没有遵循第 

(１)款或者第 (３)款规定的程序,专利合作条约第１９条第 (１)

款规定的修改或者声明被认为没有提出. 

(５)已删除. 

 

第２０５条 在国际初步审查报告作出前的修改 

(１)申请人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３４条第 (２) 款修改国际专利申

请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或者附图的,申请人应不迟于相关日 (如

果相关日是对专利申请提出审查请求的日期,则指该审查请求提出

之日)向特许厅厅长提交该修改的韩文译文. 

(２)根据第 (１)款提交了修改译文的, 说明书和附图被认为通过

该译文按照第４７条第 (１)款进行了修改. 

(３)在相关日 (如果相关日是对专利申请提出审查请求的日期,则

指该审查请求提出之日)前,如果国际专利申请的申请人没有遵循第 

(１)款规定的程序,根据专利合作条约第３４条 (２) (b)作出的修

改被视为没有提出. 

(４)已删除. 

 

第２０６条 关于非居民申请人的专利管理人的特殊规定 

(１)尽管有第５条 (１) 款的规定, 国际专利申请的非居民申请人

可以在相关日之前无需专利管理人而启动专利相关程序. 

(２)根据第 (１) 款提出申请的译文的非 居 民 应 指 定 专 利

管理人, 并在产业资源部令规定的期间内向特许厅厅长报告该事实. 

(３)如果没有在第 (２) 款规定的期间内报告专利管理人的指定,



国际申请被认为撤回. 

 

第２０７条 关于申请公布的时间和效力的特殊规定 

(１)对于国际专利申请的公布,第６４条第 (１) 款中的 “属于下

列各项日期的一年零六个月后”理解为 “在第２０１条第 (１)款

规定的期间内 (如果申请人已经在指定期间内请求国际专利申请的

审查,并且专利合作条约第２１条规定的国际公布已经作出,在优先

权日后或者审查请求日期的一年零六个月内,以后届满的为准)”. 

(２)国际专利申请的申请人在国内公布,并且发出了记载有国际专

利申请的发明内容的文件的警告后,可以要求在警告之后在专利权

登记之前向在商业或者工业上实施发明的人支付补偿金,数额相当

于申请人将对实施该发明通常收到的费用.即使没有警告,可以要求

在国内公布之前在商业或者工业上实施该发明,并且已经知道该发

明是国际专利申请中要求保护的发明的人提出相同的要求.但是,专

利被登记后,申请人才可以行使要求补偿的权利. 

 

第２０８条 关于修改的特殊规定 

(１)尽管有第４７条第 (１)款,只有第８２条第 (１) 款规定的费

用已支付,第２０１ 条第 (１) 款规定的申请译文 (以韩文提交的

国际专利申请除外)已被提交,并且已经超过了相关日 (如果相关日

是对专利申请提出审查请求的日期,则指该审查请求提出之日),才

能对国际专利申请进行修改 [第２０４条第 (２) 款和第２０５条

第 (２)款规定的修改]. 

(２)已删除. 

(３)关于对以外文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的修改范围, 第４７条第 

(２)款中的 “原申请的说明书或者附图中公开的特征” 理解为 

“国际申请日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或者附图 

(这里仅指文本内容)和译文均记载的特征,或者国际专利申请附图 

(不包括附图文本内容)中记载的特征”.  

(４)已删除. 

(５)已删除. 

 



第２０９条 转换申请的时间限制 

尽管有本法第５３条第 (１)款,国际申请根据实用新型法第 

３４条第 (１)款被视为是在国际申请日提交的实用新型注册申请

的,任何人不得提出将该国际申请转换为专利申请的申请,除非其支

付了实用新型法第１７条第 (１)款规定的费用,并根据实用新型法

第３５条第 (１)款提交了该申请的译文 (以韩文提出的国际实用

新型注册申请除外)[和,视为在按照实用新型法第４０条第 (４)款

可被承认为国际申请日的日期提交的国际申请作为实用新型注册申

请的基础的,只有在作出第４０条第 (４) 款的决定后才可以提出

转换申请]. 

 

第２１０条 请求审查的时间限制 

尽管有第５９条第 (２)款,国际专利申请的申请人已完成了第２０

１条第 (１)款规定的程序 (以韩文提出的国际专利申请除外),并

缴纳了第８２ 条第 (１) 款规定的费用的, 才可以提出审查请求.

国际专利申请申请人之外的人直到第２０１ 条 (１) 的期间届满,

才可请求审查国际专利申请. 

 

第２１１条 国际检索报告等引用文件的提交命令 

特许厅厅长可以要求国际专利申请的申请人,在指定期间内提交专

利合作条约第１８ 条规定的国际检索报告和专利合作条约第３５

条规定的国际初步审查报告中所引用文件的副本. 

 

第２１２条 已删除 

 

第２１３条 专利无效审判的特殊规定 

任何人都可以对基于外文提交的国际申请的专利权提出无效审判请

求,理由是该发明不属于以下任一项,或者属于第１３３条第 (１)

款任一项的规定: 

(i)在国际申请日提交的国际申请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或者附图

文字内容和译文均中记载的发明;或者 

(ii)国际申请日提交的国际申请的附图 (不包括附图的文字内容)



中记载的发明. 

 

第２１４条 通过决定认为是专利申请的国际申请 

(１)对于将韩国作为专利合作条约第４ 条 (１) (ii) 规定的指定

国的国际专利申请,专利合作条约第２条 (xv) 所述的受理局已作

出该条约第２５条 (１)(a)所述的拒绝,或者已经作出该条约第２

５条 (１) (a) 或者 (b) 所述的宣布, 或者国际局已作出条约第

２５条 (１)(a)中提到的认定的,国际申请申请人可以请求产业资

源部令所规定的特许厅厅长在该法令规定的期间内作出条约第２５

条 (２)(a)规定的决定. 

 (２)根据第 (１) 款提出请求的人应向特许厅厅长提交说明书、

权利要求书和附图文本内容的韩文译文，以及由产业资源部令规定

的有关国际申请的其他文件. 

(３)根据第 (１)款提出请求的, 特许厅厅长应该按照专利合作条

约及其细则决定该请求中提到的拒绝、宣布或者认定是否正当. 

(４)特许厅厅长根据第 (３) 款决定该拒绝、宣布或者认定根据专

利合作条约及其细则是不正当的,相关的国际申请被视为是在假定

没有作出拒绝、宣布或者认定而被认作国际申请日的日期提出的专

利申请. 

(５)根据第 (３)款对一项拒绝、宣布或者认定是否合理作出决定

的,特许厅厅长应当将该决定的核准副本发给国际申请的申请人. 

(６)第１９９条第 (２)款、第２００条、第２０１条第 (４) 款

至第 (８)款、第２０２条第 (１)款和第 (２)款、第２０８条、

第２１０条、第２１２条和第２１３ 条比照适用于根据第 (４) 

款被认为是专利申请的国际申请. 

（7）对于根据第（4）款被认为是专利申请的国际申请的公布，第

64条第 (１) 款中的 “专利申请的申请日”理解为“第２０１条

第 (１)款所述的优先权日”.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２１５条 含有两项或者多项权利要求的专利或者专利权的特



殊规定本法第６５条(６)、第７４条(４)、第８４条(１)(i)、第

８５条 (１)(i)(仅对于失效)、第１０１条(１)(i)、第１０４条

(１)(i)、(ii)或者(v)、第１１９条(１)、第１３３条(２)或者

(３)、第１３６条 (６)、第１３９条(１)、第１８１条和第１８

２条,以及实用新型法第２６条(１)(i)、(iv)或者(v) 适用于两项

或者多项权利要求的专利或者专利权的情况下, 认为是针对每一项

权利要求授予专利或者确立专利权的. 

 

第２１５条之二 含有两项或者多项权利要求的专利申请的登

记的特殊规定 

(１)收到对于两项或者多项权利要求的专利申请授予专利的决定的

人,在支付登记费用时,可以放弃一项或者多项权利要求. 

(２)根据第 (１) 款放弃一项或者多项权利要求的必要事项由商务、

产业和能源部令规定. 

 

第２１６条 文件的查阅等 

(１)可以请求特许厅厅长或者特许审判院院长提供专利或者审判的

证书,文件的核准副本或者摘录,或者请求查阅或者复制专利登记簿

或者其他文件. 

(２)如果涉及没有被公布或者没有对公众开放的专利申请,或者涉

及违反公共秩序或者道德的内容,特许厅厅长或者特许审判院院长

不能同意第 (１)款中的请求. 

 

第２１７条 禁止公开或者取出有关专利申请、审查、审判、再

审或者专利登记簿的文件 

(１)禁止取出涉及专利申请、审查、异议、审判、再审或者专利登

记簿的文件,但以下情况除外: 

(i)为本法第５８条 (１)或者(２)的规定的现有技术检索的目的,

取出有关专利申请或者审查的文件的; 

(ii)为执法本法第217条之二（1）规定的专利文件数字化任务，取

出有关专利申请、审查、审判、再审或者专利登记簿的文件; 

(ii)为执行电子政府法第３０条规定的在线远程公务之目的,取出



有关专利申请、审查、审判、再审或者专利登记簿的文件. 

(２)要求对未结案的专利申请的内容、审查、审判或者再审，或者

审查员的决定、审判决定或者裁决的内容出具专家意见、陈述或者

质询的,不予答复. 

 

第２１７条之二 数字化专利文件的机构 

(１)当认为对于有效地处理专利程序来说是必要的,特许厅厅长可

以委托符合产业资源部令确定的设施和人力资源标准的任何法人,

通过电子信息处理系统和使用该电子信息处理系统的技术将涉及专

利申请、审查、审判、再审或者专利登记簿的文件数字化. 

(２)已删除. 

(３)根据第 (１) 款被委托数字化专利文件的法人的职员或者雇员 

(被称为 “数字化专利文件的机构”)不得泄漏或者侵占在他们履

行职务过程期间接触到的待审申请中公开的发明. 

(４)根据第 (１)款,特许厅厅长可以将没有提交第２８条之三第 

(１)款规定的电子文件的书面专利申请, 或者产业资源部令规定的

其他文件转换成电子形式,并保存在韩国特许厅或者特许审判院运

行的电子信息处理系统的文档中. 

(５)本条第 (４) 款规定的文档内容被认为是与相关文件的内容相

同. 

(６)根据第 (１) 款数字化专利文件的方法和数字化专利文件所必

需的其他事项由产业资源部令确定. 

(７)被委托对专利文件进行数字化的机构不符合产业资源部令根据

第 (１)款确定的设施和人力资源标准, 并且未能根据特许厅厅长

的请求采取改正措施的,厅长可以取消该机构数字化专利文件的职

责.在此情况下,厅长应当事先给予该机构陈述意见的机会. 

 

第２１８条 文件的传送 

除本法有规定的外,有关文件传送和传送程序的事项由总统令规定. 

 

第２１９条 公告送达 

(１)因收件人的住所或者营业地不清楚不能传送文件的,通过公开



通知来通知收件人. 

(２)公开通知通过在专利公报中登载通知来进行,被传送的文件对

于收件人来说随时都可得到. 

(３)专利公报上出版通知之日后两个星期,文件被认为已经送达;但

是,对于同一当事人的后续公开通知被认为该通知在专利公报出版

后的那天传送了. 

 

第２２０条 向非居民传送文件 

(１)传送给有专利管理人的非居民的文件必须传送给其专利管理人. 

(２)传送给没有专利管理人的非居民的文件,可以通过挂号的航空

邮件发送给非居民. 

(３)根据第 (２)款已发出挂号航空邮件的, 文件被认为在邮寄日

送达. 

 

第２２１条 专利公报 

(１)韩国特许厅应出版专利公报. 

(２)根据产业资源部令确定的条件,专利公报可以以电子形式出版. 

(３)以电子媒介出版专利公报的,特许厅厅长应在通信网络上公布

专利公报的出版、主要内容和送达的事项. 

 

第２２２条 文件的提交等 

特许厅厅长或者审查员可以要求相关当事人提交对于处理不涉及审

判或者再审的程序必需的文件和物品. 

 

第２２３条 专利标识 

专利权人、独占或者非独占被许可人可以在制造的产品上标记产品

或者方法发明专利号. 如果不可能在产品上标注专利号, 可以在产

品的容器或者包装上标注专利号. 

 

第２２４条 禁止虚假标识 

任何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i)在未被授予专利或者未提出专利申请的产品或者方法制造的产



品,或者其容器、包装上,表明已被授予专利或者已提出 专利申请,

或者带有任何可能对是否已被授予专利或者提出专利申请产生混淆

的标识的行为; 

(ii)转让、租赁或者展览那些标记了第 (i) 项所述标识的商品的

行为; 

(iii)为制造、使用、转让或者租赁第(i)项所述商品的目的, 在广

告、招牌或者标签上标记已授予专利或者提出专利申请, 或者该商

品由专利方法或者已申请专利的方法制造, 或者标记任何可能对是

否已授予专利或者提出专利申请产生混淆的符号; 

(iv)为使用、转让或者租赁未被授予专利或者提出专利申请的方法,

在广告、招牌或者标签上标记该方法已被授予专利或者已提出专利

申请的行为,或者标记任何可能对是否已被授予专利或者提出专利

申请引起混淆的标志. 

 

第２２４条之二 关于异议的限制 

(１)不得依据任何其他法的规定对拒绝修改、授予专利权、审判判

定,或者驳回审判请求或者再审请求的决定提出异议,也不得对依据

任何其他法对根据本法不得提起异议的处置提出异议. 

(２)对第 (１)款规定以外的其他措施的异议按照行政申诉法或者

行政诉讼法执行. 

  

 

 

第十二章 罚 则 
 

第２２５条 侵犯专利罪 

(１)对侵犯专利权或者独占被许可权的人,处以七年以下的劳动监

禁,或者一亿韩元以下的罚金. 

(２)第 (１)款规定的犯罪由受害的当事人提出控诉启动. 

 

第２２６条 伪证罪 

(１)依法宣誓的证人、专家证人或者翻译人向特许审判院作出虚假



陈述、专家意见或者翻译的,处以五年以下的劳动监禁或者一千万

韩元以下的罚金. 

(２)犯第 (１) 款罪行的人在审判决定生效前承认罪行的,可以减

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２２７条 虚假标记罪 

违反第２２４条的人处以三年以下的劳动监禁或者两千万韩元以下

的罚金. 

 

第２２８条 欺诈罪 

通过欺诈或者任何其他非正当行为获得专利权、延长专利权期限登

记或者审判决定的人,处以三年以下的劳动监禁或者不超过韩元以

下的罚金. 

 

第２２９条 泄密罪 

韩国特许厅或者特许审判院的现任或者前任雇员泄漏或者窃取在履

行职务过程中接触到的未决申请中披露的发明,处以两年以下的劳

动监禁或者三百万韩元以下的罚金. 

 

第２２９条之二 专门检索机构的官员和雇员作为公务员的无

可辩驳的推定适用第２２９条时,第５８条第 (１)款规定的专门检

索机构或者数字化专利文件机构的现任或者前任官员或者职员视为

韩国特许厅现任或者前任职员. 

 

第２３０条 双重责任 

法人代表,法人或者自然人的代理人、雇员或者任何其他工作人员

在履行法人或者自然人的业务的,违反第225条(１)、第227条或者

第228条, 除犯罪者外, 对法人处以下列之一的罚金,对自然人处以

相关法条规定的罚金: 

(i)违反第２２５条 (１)的,处三亿韩元以下的罚金; 

(ii)违反第２２７ 条或者第２２８ 条的, 处六千万韩元以下的罚

金. 



第２３１条 没收等 

(１)作为第２２５条 (１) 规定的侵权行为的客体的物品, 或者因

侵权行为获得的物品必须被没收, 或者依据受害人的请求, 必须作

出判决责令将物品交付给受害人. 

(２)根据第 (１)款物品交付受害人的情况下, 受害人可以对超过

物品价值部分的损失要求赔偿. 

 

第２３２条 行政罚款 

(１)触犯下列任何行为的人处以五十万韩元以下的行政罚款: 

(i)按照民事诉讼法第２９９ 条第 (２) 款和第３６７条规定宣誓

后,在知识产权审判院前作出虚假陈述; 

(ii)无正当理由,未按照知识产权审判院命令提交或者出示有关取

得或者保存证据的文件或者其他材料; 

(iii)已删除. 

(iv)无正当理由, 没有遵守特许审判院的传唤作为证人、专家证人

或者翻译人出庭,或者拒绝宣誓、作出陈述、作证、出具专家意见

或者翻译. 

(２)第 (１)款中提到的行政罚款由韩国特许厅厅长按照总统令的

规定决定和征收.  

(３)对被处以第 (２)款规定的行政罚款的不服的任何人可以在被

通知罚款日期的三十日内向韩国特许厅厅长提出申辩. 

(４)特许厅厅长在收到第 (３)款的申辩后应立即通知主管法院;主

管法院应该按照非争论性案件诉讼程序法裁决行政罚款案. 

(５)未在第 (３) 款规定的期间内提出申辩且没有缴纳罚款的,特

许厅厅长应当通过主管税务局的负责人按照征收拖欠国税的规则来

征收罚款. 

 

修正案 (第４２０７号,１９９０年１月１３日) 

第１条 生效日 

本法案于１９９０ 年９ 月１ 日生效.但涉及专利合作条约第II章

的本法第２０１条、第２０５条、第２１１条于专利合作条约第II

章在韩国生效时生效. 



第２条 总过渡规则 

除本修正案第３条和第９条规定的特别情况外,本法适用于本 法案

生效前发生的事项.但本法案并不影响根据以前条款的有效性. 

第３条 对专利申请等的过渡规则 

在本法案生效前启动的不服审查或者驳回专利申请决定的申诉,适

用以前的规定. 

第４条 对有关授予专利权的审判的过渡规则 

对其申请在本法案生效前提交的专利权、审判、申诉、再审或者诉

讼适用以前的规定. 

第５条 对根据条约提交优先权文件的过渡规则 

本法案生效前在韩国提交的专利申请要求优先权的,提交优先权文

件的期限适用以前的规定. 

第６条 对驳回修改的过渡规则 

在本法案生效前作出的修改,适用以前的规定.  

第７条 专利权期限的过渡规则 

在本法案生效前授予的专利的专利权期限,适用以前的规定. 

第８条 专利权征用的过渡规则 

在本法案生效前请求的对专利权的限制、征用或者撤销,或者对实

施专利权的处理或者诉讼,适用以前的规定. 

第９条 审判程序和费用以及损害赔偿费等的过渡规则 

在本法案生效前提出的审判、申诉、再审或者诉讼中的程序、费用

以及损害赔偿费,适用以前的规定. 

修正案 (政府组织法) 

(第４５４１号,１９９３年３月６日) 

第１条 生效日 

本法案自颁布之日起生效.(“但书”已删除.) 

第２条 已删除 

第３条 已删除 

第４条 由于新成立产业资源部对其他法的修改 

第１条至第４６条已删除. 

第４７条专利法的下列条款修改如下. 

在第１６条第 (１)款,第２８条第 (４) 款, 第４２条第 (６)款



第７９条第 (２)款,第８２条第 (３)款,第８３条第 (２) 款和第 

(３)款,第９０ 条第 (１) 款第 (vi) 项, 第１９２ 条第 (iv)项,

第１９３条第 (１) 款和第 (５) 款, 第１９４ 条第 (４) 款,第

１９５条第 (iv) 项,第１９６ 条第 (１) 款第 (ii) 项至 (iii) 

项和第 (２)款,第１９７ 条第 (２) 款, 第１９８ 条第 (２) 款, 

第２００条,第２０６条第 (２)款以及第２１４条第 (１)款和第 

(２) 款中,“商务和产业部令”理解为 “产业资源部令”. 

第４８条至第１００条已删除. 

第５条 已删除 

 

修正案 (第４５９４号,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第１条 生效日 

本法案于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生效. 

第２条 退还专利费等的期限的过渡规则 

在本法案生效前错缴的专利费和其他费用的退还,适用以前的规定. 

第３条 退还专利费的适用例 

修改后的本法第８４ (１) (i)和 (ii)条,涉及因专利无效最终决

定退还专利费,适用于本法案生效后作出的最终的无效决定. 

修正案 (发明促进法) 

(第４７５７号,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４日) 

第１条 生效日 

本法案自颁布日起生效. 

第２条 已删除 

第３条其他法的修订专利法的条款修改如下: 删除第４０ (４)条. 

第４条 已删除 

第５条 已删除 

 

修正案 (第４８９２号,１９９５年１月５日) 

第１条 生效日 

本法案于１９９８年３月１日起生效. 

  

 



第２条 关于未决案件的过渡规则 

(１)对驳回决定、撤销决定或者驳回修改的决定不服于本法案生效

前提出的审判或者申诉请求,被认为是依据本法案向特许审判院提

出,并在特许审判院的处理中. 

(２)对审判决定不服的申诉或者对不受理审判请求的决定不服的直

接申诉的请求是于本法案生效前提出的,被认为是依据本法案向专

利法院提出,并在专利法院的处理中. 

第３条 关于可申诉案件的过渡规则 

(１)本法案生效时,审查员已经作出了审判决定、不受理审判请求

的决定、拒绝的裁决或者驳回修改的决定,并且在本法案实施日起

的三十日内没有依据以前的规定向申诉委员会提出申诉,则根据本

法案第１８６ (１) 条的规定, 可以对审判决定和不受理审判请求

的决定提出起诉,或者根据本法案第１３２条之三或者第１３２条

之四的规定,对拒绝的裁决或者审查员驳回修改的决定提出审判请

求.但是,如果本法案生效时根据以前的规定申诉期限已届满的,本

款不适用. 

(２)本法案生效时,申诉委员会的审判决定、不受理申诉请求的决

定和审判官驳回修改的决定已经作出,并且还未对该决定向最高法

院提出申诉的,则可以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但是,如果本法 案 生 

效 时 根 据 以 前 的 规 定 申 诉 期 限 已 届 满 的, 本 款 

不适用. 

(３)本法案生效前依据本条第 (２) 款向大法院提出申诉的案件, 

被认为是依据本法案向大法院提出,并在大法院的处理中. 

第４条 关于再审的过渡规则 

本修正案第２条和第３条比照适用于处理中的再审. 

第５条 文件的转送等 

(１)特许厅厅长应立即将本修正案第２ 条第 (１) 款提到的未决

案件 (包括根据本修正案第４条比照适用的那些案件) 的案卷转送

给特许审判院院长. 

(２)特许厅厅长应立即将本修正案第２ 条第 (２) 款提到的未决

案件 (包括根据本修正案第４条比照适用的那些案件) 的案卷转送

给、审判长.此情况下,案卷转送等必要事宜由大法院规 则规定. 



第６条 对其他法的修改 

政府组织法第37（5）条中的“审查、审判和申诉审判的业务”理

解为 “审查和审判的业务”. 

 

 

修正案 (第５０８０号,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２９日) 

第１条 生效日 

本法案于１９９６年７月１日起生效. 

第２ 条 关于通过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发明的过渡 

规则 

(１)本法案生效时,申请人在特许厅有未决专利申请 (包括还没有

发出授予专利决定的核准副本)的,该发明是原专利申请的说明书或

者附图中所描述的通过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发明,申请人可

以在本法案生效起的六个月内对说明书或者附图进行修改. 

(２)本条第 (１) 款中的修改被认为是在发出专利申请公告决定副

本前进行的修改. 

第３条 关于专利权期限的过渡规则 

(１)本法案不适用于在本法案生效前依据以前的规定期限已届满的

专利. 

(２)以前的规定适用于本法案生效时存在的专利的期限,并适用于

本法案生效时在韩国特许厅待审的专利申请的、其期限被减短的专

利. 

第４条 给予准备实施项目的人普通许可的特殊情况 

(１)对于根据修改后的本法第３２ 条的规定就通过原子核变换方

法获得的物质发明的专利, 在１９９５ 年１ 月１ 日前已在韩国

实施或者准备实施该发明的人,在该发明或者实施目的范围内有权

获得该发明专利的普通许可. 

(２)由于本法案的生效而延长专利期限的,在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

前在韩国准备实施根据以前的规定期限届满的专利的人,有权获得

该发明专利的普通许可,但限于按照以前规定的期限届满至本法案

生效延长的期限内,且限于在该发明或者该人准备实施的业务目的

范围内. 



(３)根据本条第 (１)款和第 (２)款规定获得普通许可的人应向专

利权人或者独占被许可人支付合理的补偿费. 

(４)本法第１１８条第 (２) 款的规定比照适用于本条第 (１)款

和第 (２)款中所述的普通许可. 

第５条 关于审判程序和费用以及损害责任等的过渡规则 

对本法案生效前的行为不服而请求审判、申诉、再审以及诉讼的程

序和费用以及损害责任等,适用以前的规定. 

 

修正案 (第５３２９号,１９９７年４月１０日) 

第１条 生效日 

本法案于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生效.但本法第１５条第 (２) 款、

第１６条第 (１) 款和第 (２) 款、第 ４６ 条、第 １３２ 条之

三、第１４０条之二、第１６４ 条第 (１) 款、第１７０ 条、第

１７１ 条第 (２)款、第１７２条、第１７６ 条第 (１) 款和第 

(２)、第２２４ 条之二和专利法第４８９２号修正案第２ 条第 

(１) 款和第３ 条第 (１) 款于１９９８年３月１日生效. 

第２条 专利异议的特殊例 

(１)在适用本法案第６条时, “根据第１６７ 条不服拒绝决定要

求申诉”理解为 “根据第１６７条不服拒绝或者撤销决定要求申

诉”,至１９９８年２月８日为止. 

 (２)在适用本法案第１６４条第 (１)款时,“直到其他审判或者

申诉的决定是最终的”理解为 “直到专利异议、其他审判或者申

诉的决定是最终的”,至１９９８年２月８日为止. 

(３)在适用本法案第１７０ 条第 (１) 款时, 该款第一部分中的 

“第５０条、第５１ 条、第６３ 条和第６６ 条至第７５ 条” 

理解为“第５１条、第６３条和第６６ 条”, 该款后一部分被认

为已删除至１９９８年２月８日为止;在适用该条第 (３) 款时, 

该款中的 “第５１ (４)至 (６)条” 在１９９８ 年２ 月８ 日

前理解为 “第５１ 条第(１)款和 (５)条”,至１９９８年２月８

日为止. 

(４)在适用本法案第１７１条第 (３)款和第 (４) 款时,该款中的 

“拒绝决定”理解为 “拒绝或者撤销决定”,至１９９８年２月８



日为止. 

(５)在适用本法案第１７２条时, “审查或者审判而采取的专利程

序”理解为 “对审查或者专利异议和审判而采取的专利程序”,至

１９９８年２月８日为止. 

(６)在适用本法案第１７６条时, “应推翻拒绝决定或者审判决定”

理解为 “应推翻或者撤销拒绝决定、撤销决定或者审判决定”,至

１９９８年２月８日为止. 

第３条 关于专利异议制度修改的过渡规则 

(１)本法案生效时,公布在韩国特许厅待审的专利申请的决定副本

已经发出,则该申请和与该申请有关的专利、专利权、审判或者再

审适用以前的规定. 

(２)尽管有修改后的本法案第２９条第 (３) 款的规定,对于公布

申请的决定副本已送达的专利申请,或者在实用新型注册的申请日

后就与原专利申请说明书或者附图中描述的发明或者技术方案同样

的发明提出的专利申请,适用以前的规定. 

第４条 关于罚则的过渡规则 

对本法案生效前发生的行为适用罚则的,适用以前的规定.  

第５条 其他法的修改 

(１)商标法的下列条款修改如下: 

第１６条第 (２)款修改如下,并且该条新增第 (３)款如下: 

(２)在公开申请的决定的核准副本发出前提交的对商标注册申请中

的商标或者指定商品的修改, 在商标权确立后被认为改变了申请的

要点的, 该商标申请被认为是在修改文件提交时提交的. 

(３)在公开申请的决定的核准副本发出后提交的对商标注册申请中

的商标或者指定的货物名单修改的,在商标权确立后被认为违反了

本法案第１５ 条的规定, 该商标申请被认为是没有对商标申请作

出修改而授予商标权. 

第８９条第 (２)款成为该条第 (４)款,该条新增第 (２) 和第 

(３)款如下: 

(２)商标公报可以在产业资源部令规定的电子媒介上公布. 

(３)在电子媒介上公布商标公报时,特许厅厅长应使用电子网络公

开有关商标公报公布、主要内容和送达的事项. 



(２)工业品外观设计法的下列条款修改如下: 

第３０条中 “本法第７７条和第７８条第 (１) 款” 理解为 

“本法第６８和第７８条”,该条后一部分被删除. 

第78条第（2）款成为第（4）款，该条新增第（2）和第（3）款如

下: 

(２)外观设计公报可以在产业资源部令规定的电子媒介上公布. 

(３)在电子媒介上公布外观设计公报时,特许厅厅长应使用电子网

络公开有关外观设计公报公布、主要内容和送达的事项. 

 

修正案 (第５５７６号,１９９８年９月２３日) 

第１条 生效日 

本法案于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生效.但是,本法第１９３条第(１)

款和第１９８条之二, 有关本法第２０１条第 (６)款规定的用韩

文提出的国际专利申请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附图和摘要的效力

的修改,有关本法第２０８条第(１)款规定的用韩文提出的国际专

利申请免除提交译文的修改和有关本法第２１０条规定的用韩文提

出的国际专利申请免除提交译文的修改,于韩国政府与国际局就有

关指定国际检索单位达成的条约生效时生效,本法修改后的第６条,

第１１条,第２９条,第３６条,第４９条,第５３条,第５５条,第５

６条,第５９条,第６９条,第８７条,第８８条,第１０２条,第１０

４条,第１３３条,第２０２条, 第２０９条和第２１５条以及本修

正案第５条第 (１) 款中外观设计法的第２１条和第２２条于１９

９９年７月１日生效. 

第２条 总过渡规则 

本法案生效时,有关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后提交的专利申请的审查、

专利登记、专利权、专利异议、审判、复审和诉讼,适用以前的规

定. 

第３条 有关以电子文件方式提交的专利申请处理程序的适用 

有关根据修改后的本法第２８ 条之三和第２１７ 条之二第 (５)

款提交专利申请和提出专利授权异议的程序的规定,适用于１９９

９年１月１日后提交的专利申请. 

第４条 专利条件的适用 



当本法案生效后提交的专利申请中的发明 (下称 “后申请的发

明”)与本法案生效前提交的,并在该后申请的发明的申请日后公开

的书面实用新型注册申请的说明书或者附图中的装置相同的,修改

后的本法案第２９条第 (３)款予以适用. 

第５条 其他法的修改保护 

(１)外观设计法的下列条款修改如下: 

第４条中 “专利法第３ 至第２８ 条” 理解为 “专利法第３ 条

至第２８条之五”;第２１条和第２２条被删除.  

第８１条中 “专利法第２１８ 条” 理解为 “专利法第２１７ 

条之二”. 

第８９条中 “专利法第２３１ 条” 理解为 “专利法第２２９ 

条之二和第２３１条”. 

(２)商标法的下列条款修改如下: 

第５条中 “专利法第２８条”理解为“专利法第２８条至第２８ 

条之五”. 

第９２条中“专利法第２１８条”理解为“专利法第２１７条之

二”. 

  

修正案 (国家基本生活保障法) 

(第６０２４号,１９９９年９月７日) 

第１条 生效日 

本法案于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日起生效.(“但书”已删除.) 

第２条 已删除 

第３条 其他法的修改 

第 (１)款至第 (６)款已删除. 

(７)专利法的下列条款修改如下: 

第８３条第 (２)款中 “根据国民基本生活保障法第３条有资格的

人”理解为 “根据国民基本生活保障法第５条规定的受助人”. 

第 (８)款至第 (１０)款已删除. 

第４条至第１３条 已删除 

 

修正案 (第６４１１号,２００１年２月３日) 



第１条 生效日 

本法案于２００１年７ 月１ 日生效.但是,修改条后的本法第５６

条第 (１)款, 第８４ 条第 (２) 款和第 (３) 款, 第２１７ 条

第(１)款和第２２９条之二于本法案颁布之日起生效. 

第２条 专利条件的适用 

修改后的本法第２９条第 (１) (ii) 项和第３０ 条第 (１)(i)(c)

项适用于本法案生效后启动的专利申请. 

第３条 总过渡规则 

本法案生效时,根据以前的规定提交的专利申请的审查、专利登记、

专利权、专利异议、审判、再审和诉讼,适用以前的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除外: 

(i)提出专利异议的,适用根据修改后的本法第７７条第(３)款规定

比照适用的本法案第１３６条第 (９)款的规定; 

(ii)专利申请或者专利权被认为具有追溯力的,适用修改后的本法

第８１条之二的规定; 

(iii)请求无效专利审判的, 适用修改后的本法第１３３ 条之二第 

(１)款和第 (２)款,以及根据修改后的本法第１３３条之二第 (３)

款比照适用的修改后的第１３６条第 (３)至 (５) 款, (７)至 

(１１)款,第１３９条第 (３)款,第１４０条第 (１) 款、第 (５)

款和第１３６条第 (１)款的规定. 

(vi)对驳回专利申请的裁决不服要求审判的, 适用修改后的本法第

１４０条之二第 (１)款和第 (３)款的例外规定;或者 

(v)具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权利要求的专利申请的部分权利要求被

放弃的,使用修改后的本法案第２１５条之二的规定. 

 

修正案 (第６５８２号,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第１条 生效日 

本法案自颁布起六个月后生效. 

第２条 关于国家和公共专利权的过渡规则 

本法案生效时,国家和地方政府所有的国立和公共学校的工作人员

创造的公务发明 (officailinvention)的专利权和获得专利的权利

可以转让给有关学校的组织. 



第３条 关于国家和公共实用新型权的过渡规则 

本法案生效时,对于国家和地方政府所有的国立和公共学校的工作

人员创造的公务实用新型 (officialutility model) 和就公务创

造产生的实用新型权, 获得实用新型的权利, 实用新型权, 以及获

得实用新型的权利的转让, 适用修改后的本法第３９ 条,根据实用

新型法第２０条和外观设计法第２４条比照适用的本修正案的规定.  

  

修正案 (民事诉讼法) 

(第６６２６号,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６日) 

第１条 生效日 

本法案于２００２年７月１日起生效. 

第２至第５条 已删除 

第６条 其他法的修改 

第 (１)款至第 (２２)款已删除. 

(２３)专利法的下列条款修改如下: 

第１３ 条 中 “民 事 诉 讼 法 第 ９ 条” 理 解 为 “民 事 

诉 讼 法第１１ 条”. 

第１５４ 条第 (７) 款中“民事诉讼法第１４2 条、第 １４３ 

条、第１４５条至第 １４９ 条” 理解为 “民事诉讼法第 １５

３ 条、第 １５４条、第１５６条至第１６０条”,和第１５４条

第 (８) 款中 “民事诉讼法第１３３条、第２７１条和第３３９ 

条” 理解为“民事诉讼法第１４３条、第２９９条和第３６７”.

第１６５条第 (２)款中 “民事诉讼法第８９ 至第９４ 条、第９

８条第 (１)和 (２) 款、第９９ 条、第１０１ 条、第１０２ 条

和第１０６条”理解为 “民事诉讼法第９８ 条至第１０３ 条、

第１０７ 条第 (１)和第 (２)款、第１０８条、第１１１条、第

１１２条和第１１６条”,和第１６５条第 (４)款中 “民事诉讼

法第９３条”理解为 “民事诉讼法第１０２条”第１７８条第 

(２) 款中 “民事诉讼法第４２２ 和第４２４ 条” 理解为 “民

事诉讼法第４５１和第４５３条”. 

第１５８条中 “民事诉讼法第４２９ 条第 (１) 款” 理解为 

“民事诉讼法第４５９条第 (１)款”. 



第１８８条之二 (１)中 “民事诉讼法第３８ 至第４１ 条、第４

３条和第４４条”理解为 “民事诉讼法第４２至第４５条、第４

７条和第４８条”. 

第２３２条第 (１)(i) 款中 “民事诉讼法第２７１条第 (２) 款

和第３３９条”理解为 “民事诉讼法第２９９ 条第 (２) 款和第

３６７条”. 

第 (２４)款至第 (２９)款已删除. 

第７条 已删除 

 

修正案 (第６７６８号,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１日) 

第１条 生效日 

本法案自颁布５个月后生效.但是,修改后的本法第２０１条第 (１)

款在其颁布后３个月生效. 

第２条 对专利授权异议处理的适用 

修改后的本法第７８ 条之二适用于本法案实施后提交的对专利授

权的异议. 

第３条 关于提交国际专利申请国内期限的过渡规则 

尽管有本法第２０１条第 (１) 款的规定, 本法案生效时提交文件

的国内期限已届满的国际专利申请,适用以前的规定.  

 

 

修正案 (外观设计保护法) 

(第７２８９号,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日) 

第１条 生效日 

本法案自颁布六个月后生效. 

第２条至第４条 已删除 

第５条 其他法律的修订 

第 (１)款至第 (７)款已删除. 

(８)专利法的下列条款修改如下: 

第５５条第 (３)款中, “工业品外观设计法” (uijang) 理解为 

“外观设计保护法”(dijain). 

在第９８条中 “登记外观设计” (uijang)理解为 “登记外观设



计”(dijain),“外观设计” (uijang)理解为 “外观设计” 

(dijain),“外观设计权” (uijang)理解为 “外观设计权” 

(dijain), “外观设计权拥有者”(uijang)理解为 “外观设计权

拥有者”(dijain). 

在第１０２条第 (４)款中,“工业品外观设计法”(uijang) 理解

为 “外观设计保护法”(dijain),“外观设计权” (uijang) 理解

为 “外观设计权”(dijain). 

在第１０５条中,标题中的“外观设计权”(uijang)理解为“外观

设计权”(dijain),该条第 (１)款中“外观设计权”(uijang)理解

为“外观设计权”(dijain),“原外观设计权的拥有者”(uijang)

理解为 “原外观设计权的拥有者”(dijain),和“原外观设计权” 

(uijang)理解为“原外观设计权”(dijain),该条第２款中“外观

设计权”(uijang)理解为 “外观设计权” (dijain)和 “工业品

外观设计法”(uijang)理解为“外观设计保护法”(dijain). 

在第１３２条之二第 (１)款中,“外观设计”(uijang)理解为“外

观设计”(dijain). 

在第138条第(４)款的主要部分中,“外观设计权的所有人” 

(uijang)理解为“外观设计权的所有人”(dijain),同条第 (５)款

中 “登记外观设计” (uijang)理解为“登记外观设计”(dijain), 

“外观设计”(uijang)理解为 “外观设计”(dijain). 

在第１４０ 条第 (４)  (ii) 和 (iii) 款中,  “登记外观设计” 

（uijang)理解为 “登记外观设计”(dijain). 

在第１９１条第 (iii) 项中, “外观设计权拥有者”  (uijang)

理解为 “外观设计外观设计权拥有者”(dijain). 

第 (９)款或者第 (１６)款已删除. 

 

在这些条款中，英语词语“design”未改变，但在韩文版本中， 

design的词语 “uijang”已变为更广泛使用的“dijain”. 

 

修正案 (民法) 

(第７４２７号,２００５年３月３１日) 

第１条 生效日 



本法案于颁布之日起生效.但是,本修正案第７条 [第 (２)款和第 

(２９)款除外]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生效. 

第２条至第６条 已删除 

第７条 

第 (１)款至第 (２３)款已删除. 

(２４)专利法部分修改如下: 第１４８ 条第 (ii) 项中的 “血亲、

家长、家庭成员”理解为 “血亲”. 

第 (２５)款至第 (２９)款已删除. 

修正案 (第７５５４号,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１日) 

本法案自颁布之日六个月后生效, 但修改后的第８１条之三从２０

０５年９月１日起生效. 

 

 

修正案 (发明促进法) 

(第７８６９号,２００６年３月３日) 

第１条 生效日 

本法案自颁布之日起生效.(“但书”已删除.) 

第２条至第５条 已删除 

第６条 其他法律的修改 

(１)专利法部分修改如下:删除第３９条和第４０条. 

第 (２)款和第 (３)款已删除. 

修正案 (第７８７１号,２００６年３月３日) 

第１条 生效日 

本法案自颁布之日起生效.但是,以下修改自２００６年１０月 

１日起生效:与实用新型法相关的第３条 (３) 款、第６条、第７

条之二、第 １１ 条 (１) 款、第 ２０ 条 (vii) 项、第 ２１ 

条 (vi)、第２９条第 (１)款、第 (３)款和第 (４)款的修改;与

实用新型法相关的第３１ 条、第３６ 条第 (３) 款、第４９ 条、

第５２ 条、第５３条、第５５条第 (１) 款、第 (３) 款和第 

(４) 款的修改; 与实用新型法相关的第５６ 条第 (１) 款、第５

８ 条、第５８ 条之二、第５９条之三、第６２ 条、第６３ 之二、

第６４ 条、第８７ 条第 (２)款、第８８条第 (４)款和第１０２ 



条第 (４) 款的修改; 与实用新型法相关的第１０４条第 (１)款、

第１３３条第 (１) 款、第１３３条之二第 (４)款、第１３５ 条

第 (１) 款、第１５４ 条第 (８) 款、第１９３条第 (１)款和第

２０２条第 (３) 款的修改; 涉及相关日的第２０２条第 (４) 款、

第２０４ 条和第２０５ 条的修改; 与实用新型法相关的第２０８ 

条第 (３) 款、第２０９ 条、第２１３ 条和第２１５ 条的修改;

第２２９条之二的修改. 

此外,以下修改自２００７ 年７ 月１ 日起生效:与专利权异议相

关的第３条第 (２)款、第４条、第１５条第 (１) 款、第３５条

和第５５ 条第 (３) 款的修改; 与专利权异议相关的第 ５７ 条

第(１)款、第６５条第 (６)款、第６９条至第７８条、第７８条

之二、第８４ 条 第 (１) 款、第 １３２ 条 之 三、第 １３６ 

条 第 (１) 款、第(６)款、第１３７ 条 (１) 款、第１４０ 条

之二、第１４８ 条、第１６４条第 (１)款、第１６５条第 (３) 

款、第 (４) 款的修改; 与专利权异议相关的第１７１ 条第 (２) 

款、第１７２ 条、第１７６ 条第 (１)款、第 (２) 款、第 １８

１ 条第 (１) 款、第 ２１２ 条、第 ２１４ 条第(５)款、第２

１５条和第２１７ 条第 (１) 款的修改; 与专利权异议相关的第

２１７ 条第 (２) 款、第２１７ 条之二第 (１) 款、第 (２)款

的修改;与专利权异议相关的第２２４条之二第 (１) 款的修改;以

及第２２６条第 (２)款和第２２８条的修改. 

第２条 专利条件等的适用例 

修改后的第２９ 条第 (１) 款第 (i) 项、第３０ 条第 (１) 款

和第３６条第 (４) 款自本法生效后第一件专利申请提交时开始适

用. 

第３条 专利费返还的适用例 

修改后的第８４条第 (２) 款和第 (３) 款自本法生效后当撤销专

利的决定、无效专利的审判决定或者无效专利权延期的审判决定成

为终局时开始适用. 

第４条 关于专利无效审判的修改的适用例 

修改后的第 １３３ 条第 (１) 款中 的 但 书 [第 (vii) 项 和 

第(viii)项目除外]自本法生效后的一项专利权确立和登记时开始



适用. 

第５条 赔偿专利律师费的适用例 

修改后的第１９１条之二自一位专利律师在诉讼中代表相关当事人

时起开始适用.  

第６条 总过渡规则 

专利申请在本法案生效前提交的, 该申请的审查、专利登记、专利

权、审判、再审或者诉讼适用以前的规定;但是,修改后的第１３３

条之二第 (４)款适用于宣告该专利无效的审判请求,修改后的第１

３５条第 (１) 款适用于确认该专利的权利范围的审判请求. 

第７条 关于专利权异议放弃的过渡规则 

在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前确立和登记的专利权异议适用以前的规定.  

  

修正案 (促进行政事务等的数字化以创建电子政府法) 

(第８１７１号,２００７年１月３日) 

第１条 生效日 

本法案自颁布之日６个月后起生效.(“但书”已删除.) 

第２条至第５条 已删除 

第６条 其他法律的修改 

第 (１)款至第 (３)款已删除. 

(４)对专利法的部分修改 (第７８７１ 号) 修改如下: 第２１７

条第 (１)款第 (iii) 项中的 “促进行政事务等的数字化以创建

电子政府法”理解为 “电子政府法”. 

 

修正案 (第８１９７号,２００７年１月３日) 

第１条 生效日 

本法案自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起生效. 

第２条 专利申请等的适用例 

修改后的第４２条、第４７条第 (１)款和第５５条第 (３) 款、

第５９条第 (２)款的但书、第６２ 条第 (iv) 项和第６３ 条之

二、第６４条第 (１)款的但书、第１７０条第 (１)款后半部分、

第１７４条第 (２)款的后半部分自本法案生效后提交的第一件专

利申请起适用. 



第３条 特定检索机构指定的取消的适用例 

修改后的第５８条之二自本法案生效后第一个违规行为发生时开始

适用. 

第４条 专利申请等费用返还的适用例 

修改后的第８４条第 (１)款第 (iv) 项自本法案生效后提交的第

一件专利申请起适用. 

第５条 在专利无效审判中的更正的适用例 

修改后的第１３３条之二和第１３７条自本法案生效后第一个专利

无效审判请求提出之日起适用. 

第６ 条 在确认权利范围的审判中更正说明书和附图的适用

例 

修改后的第１４０条第 (２)款第 (ii)项从本法案生效后确认 

权利范围的第一件审判请求提出之日起适用. 

第７条 总过渡规则 

在本法生效前提出的专利申请,对该申请的审查、审判、再审和诉

讼适用以前的规定. 

 

修正案 (发明促进法) 

(第８３５７号,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１日) 

第１条 生效日 

本法案自颁布之日起生效.但是,修改后的本修正案第６条第 (４)

款自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起生效.  

第２条至第５条 已删除 

第６条 其他法律的修改 

第 (１)款和第 (２)款已删除. 

(３)专利法部分修改如下: 第１０９ 条中的 “发明促进法第２９

条”理解为 “发明促进法第４１条”. 

(４)对专利法的部分修改 (第８１９７ 号) 修改如下: 第１１８

条第 (２) 款、第 １１９ 条 第 (１) 款、第 １３６ 条 第 (７) 

款 中 的“发明促进法第８ 条第 (１) 款” 理解为 “发明促进

法第１０ 条第(１)款”. 

第７条 已删除 



修正案 (第８４６２号,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７日) 

第１条 生效日 

本法案自颁布之日六个月后生效. 

第２条 退还专利费等的适用例 

修改后的第８４条第 (３)款也适用于专利费和其他费用,只要以前

规定的退费期限在本法生效时尚未届满. 


